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14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冠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選任辯護人  張禎云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2年度偵字

第10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冠廷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

外匯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

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陸拾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

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犯罪事實

一、郭冠廷明知依我國之法律，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

務，竟仍與劉欣瑞（由本院另依職權告發）共同基於非法辦

理我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匯兌業務之犯意聯絡，自民國

109年5月間某日起，由劉欣瑞負責提供匯兌之人民幣及新臺

幣之資金、並指示郭冠廷及在臺灣地區之不詳人士匯款予委

託辦理匯兌之人，而郭冠廷則負責於社群軟體FACEBOOK之他

人發文下留言其有辦理新臺幣及人民幣匯兌業務之訊息，並

提供其在大陸地區之金融帳戶以收受委託人匯款之人民幣，

再依劉欣瑞指示將款項匯至劉欣瑞指定之其他大陸地區之金

融帳戶，劉欣瑞可從中賺取匯差之獲利，郭冠廷則可獲得劉

欣瑞於換匯成功後給付之餐食。嗣王瀅迪瀏覽上開留言後，

即以通訊軟體微信聯繫郭冠廷有關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事

宜，劉欣瑞及郭冠廷遂接受王瀅迪「將人民幣兌換成新臺幣

並轉帳予王瀅迪所指定在臺灣地區之帳戶」之委託，並提供

郭冠廷如附表編號1至7匯入人民幣帳號欄所示之帳戶，供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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瀅迪匯入所欲兌換新臺幣金額之人民幣。王瀅迪遂於附表編

號1至7所示之時間匯款如附表編號1至7「匯入人民幣金額及

帳號」欄所示之人民幣金額至郭冠廷指定之大陸地區金融帳

戶，並由劉欣瑞指示在臺灣地區之不詳之人士及不知情之蘇

盈蓁匯款如附表編號1至7「匯款新臺幣金額及帳戶」欄所示

之新臺幣金額至附表附表編號1至7「王瀅迪收款帳戶」欄所

示之帳戶，郭冠廷並因此獲得劉欣瑞給付價值約新臺幣（下

同）560元之餐食。嗣因郭冠廷收受附表編號8王瀅迪所匯款

之人民幣後，再依劉欣瑞指示將人民幣以現金及轉匯至劉欣

瑞所指定之帳戶交付予劉欣瑞，惟劉欣瑞未依約將新臺幣匯

入王瀅迪指定之帳戶，王瀅迪遂懷疑遭詐騙而報警處理始悉

上情。

二、案經王瀅迪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函轉由臺灣雲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

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

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

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

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

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案所引用之相關證據資料（詳後引

證據），其中各項言詞或書面傳聞證據部分，縱無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1至之4或其他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情形，業經

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被告郭冠廷及其辯護人於

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均已明示同意上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

或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卷第75、136、220、

278至293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

取證或其他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揆諸前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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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至本判決其餘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

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

坦承不諱（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7、107至109頁、偵1071號

卷第7至10頁、本院卷第63至76頁、本院卷第81至86頁、本

院卷第133至138頁、本院卷第217至221），核與證人即告訴

人王瀅迪於警詢時證述、證人蘇盈蓁於偵訊中之證述大相符

（偵28757號卷第23至27頁、偵緝1579號卷第127至129

頁），並有社群軟體FACEBOOK貼文照片1份（偵28757號卷第

19頁至21頁、第39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

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

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偵28757號卷第29至

34頁）、告訴人之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1份（偵28757號卷

第35至37頁）、告訴人提出之轉帳交易明細1份（偵28757號

卷第39頁）、微信對話紀錄1份（偵28757號卷第41至61

頁）、被告郭冠廷提出之報案回執1紙（偵緝1579號卷第113

頁）、門號0000000000號申登資料1份（偵緝1579號卷第119

至120頁）、112年11月8日勘驗筆錄暨附件圖片1份（本院卷

第83至84頁、第89至95頁）、112年12月13日勘驗筆錄暨附

件圖片1份（本院卷第137頁、第139至141頁）、扣押物品清

單1紙（本院卷第177頁）、法務部113年3月7日法外決字第1

1300055590號書函1紙（本院卷第181頁）、劉欣瑞之歷次入

出境資料、個人戶籍及相片影像資料1份（本院卷第183至19

1頁）、被告提出之東菀銀行存款帳戶回單、個人帳戶交易

明細1份（本院卷第197至201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前

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再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稱「匯兌業務」，係指行為人不

經由現金之輸送，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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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

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而所謂

「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係指經營接受匯款人委託將款項

自國內甲地匯往國內乙地交付國內乙地受款人、自國內

（外）匯往國外（內）交付國外（內）受款人之業務，諸如

在臺收受客戶交付新臺幣，而在國外將等值外幣交付客戶指

定受款人之行為即屬之；換言之，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無

論係以自營、仲介、代辦或其他安排之方式，行為人不經由

全程之現金輸送，藉由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

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

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均屬銀行

法第29條第1項之「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最高法院108年

度台上字第1388號判決意旨參照）。「人民幣」雖非我國所

承認之法定貨幣，但卻為中國大陸地區所定具流通性之貨

幣，自屬資金、款項，並無疑義。查被告使用如附表編號1

至7所示「匯入人民幣金額及帳號」欄所示之帳戶，收受告

訴人匯入之人民幣、確認匯入人民幣數額無誤後，再依當時

一定匯率折算等值新臺幣，由劉欣瑞指示在臺灣地區之不詳

人士及蘇盈蓁，分別將新臺幣轉出至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

「王瀅迪收款帳戶」欄所示之帳戶，進行人民幣兌換新臺幣

之操作，均屬為特定客戶完成資金移轉，具有異地間款項收

付、資金清算功能，自屬辦理銀行法第29條第1項之「匯兌

業務」。

三、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均足以認定，應予依法論

罪科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

外匯兌業務罪。本案被告雖有共同實行數次我國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間之匯兌行為，惟銀行法所稱之匯兌業務，本質上

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且本案被告係自109年5月4日

起至109年5月21日止，持續以同一方式共同實行該等匯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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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堪認被告係基於概括之犯意聯絡而持續共同實行該等匯

兌行為，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可認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

之行為觀念，合於學說上「集合犯」之性質，在刑法評價

上，應屬法律概念之一行為。

二、被告負責張貼廣告訊息，並提供大陸地區帳戶收受人民幣，

而劉欣瑞則負責指示在臺灣地區之不詳人士匯兌新臺幣給委

託人，其2人就上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犯行間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按檢察官就被告之全部犯罪事實以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起訴

者，因其刑罰權單一，在審判上為一不可分割之單一訴訟客

體，法院自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合一審判，以一判決終結

之。故刑事訴訟法第267條所謂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

者，其效力及於全部，即起（公）訴不可分原則，並及於審

判中審判不可分原則。倘檢察官僅就其中一部事實起訴者，

經法院審理結果，如認為與未經起訴之其他事實均成立犯罪

時，法院自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合一審判，以一判決終結

之，此為起訴效力之擴張（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57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起訴意旨漏未記載附表編號5、7所

示之匯兌交易，然該部分與起訴書所記載被告所涉犯非法辦

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間，屬實質上一罪之集合犯，則依上說

明，該漏未載明部分，當為起訴效力所及，並經公訴檢察官

主張擴張此部分犯罪事實（本院卷第67頁），故本院自應並

得審究該部分無訛，併此敘明。

四、減刑規定

　㈠按犯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之3之罪，在偵查中自

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

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銀行法第125條之4

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對於特定類型犯罪有規定被告自白應

給予司法豁免或減輕刑事責任寬典，係本於突破法院應能積

極發現實體真實之理想主義傳統思維，間接承認在訴訟制度

下「發現真實」有其極限，當無礙於公益與法秩序前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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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能積極參與真實之發現，使犯罪事實

能早日釐清、追訴權可順利發動與使案件之審判及早確定，

故給予相當程度之司法豁免或減刑利益。此處所謂自白，係

指承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並為應負刑事責任之陳

述。其中犯罪事實之全部固無論矣，至何謂犯罪事實之「主

要部分」，仍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

基本前提，且須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犯罪事實部分係

歪曲事實、避重就輕而意圖減輕罪責，或係出於記憶之偏

差，或因不諳法律而異其效果。倘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

之犯罪事實，顯然係為遮掩犯罪真象，圖謀獲判其他較輕罪

名甚或希冀無罪，自難謂已為自白；惟若僅係記憶錯誤、模

糊而非故意遺漏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或只係對於自己犯罪

行為之法律評價有所誤解。均經偵、審機關根據已查覺之犯

罪證據、資料提示或闡明後，於明瞭後而對犯罪事實之全部

或主要部分為認罪之表示，自不影響自白之效力。又不論被

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係出於主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

一次或多次，均得稱為自白，即法律上並不排除「概括自

白」之效力，但尚不能單憑其等供述「有做（某行為）」、

「承認」或「知錯」等概括用語，即逕認已對犯罪事實之全

部或主要部分為自白，仍應綜合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單一或

密接之訊（詢）問之全部供述內容、先後順序及承辦人員訊

（詢）問之問題密度等情綜合判斷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確

有自白或有無被剝奪自白之機會。尤以案件於偵查階段時，

因其事實具有浮動及不確定性，更有隨時增減之可能，不若

在審判中，因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2款規定檢察官對

於犯罪事實應記載於起訴書中，已然特定且明確，故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對於司法警察移送之犯罪事實往往並不清晰，更

遑論有些移送內容過於籠統、概括，故只要被告或犯罪嫌疑

人於檢察官起訴前就司法警察或檢察官訊（詢）問過之起訴

犯罪事實曾為認罪之表示，即應認符合自白之要件，僅司法

警察及檢察官未曾就起訴犯罪事實訊（詢）問過被告或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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嫌疑人，或其等已曾表示認罪，但司法警察及檢察官未進一

步加以訊（詢）問是否願為自白，致妨礙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因自白而可獲取司法豁免或減刑之權益時，始應例外為其等

有利之認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㈡觀諸本案被告於偵查時，檢察官自始於權利告知時亦或就案

情為訊問時，皆係針對告訴人提出告訴之詐欺部分對被告為

訊問，並無針對被告所涉銀行法部分令被告為認罪與否之表

示機會，然依被告應訊之內容可知（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

7、107至109頁、偵1071號卷第7至10頁），其對其係依照劉

欣瑞之指示，接受告訴人之委託而辦理人民幣兌換新臺幣部

分之犯罪事實有詳實之陳述，並不否認有從事匯兌業務之部

分，其否認之部分僅針對附表編號8未匯兌成功而所涉詐欺

部分，是依上開判決意旨，為免檢察官未給予被告明示自白

機會之不利益由被告承擔，自應寬認本案被告於偵查中已為

自白，其後續亦於審理中繳交其犯罪所得（詳後續），有扣

押物品清單1紙（本院卷第177頁），是被告自應依銀行法第

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違反我國之匯兌管制規

定，與劉欣瑞持續非法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之匯兌業

務，危及我國金融秩序及對於資金之管制，協助劉欣瑞以此

獲得匯差之不法利益，其本人更有收受劉欣瑞提供之報酬，

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均坦承

本案犯行，且業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動繳回本案其實際分得

之全部犯罪所得，本案從事匯兌之委託人僅有1人，其匯兌

行為影響我國金融秩序之程度有限，且其於本案前未有其餘

前案紀錄之素行，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

稽。並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陳家中尚有父母親及妹

妹，其為航空技術學院畢業之智識程度，曾擔任軍職，目前

於機場擔任駕駛接駁車之工作，其並提出員工在職證明、當

選證書等量刑參考資料為據（本院卷第295至297頁）等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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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狀，對被告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六、末查，被告於本案判決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

上刑之宣告，此有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臺

灣高等法院前案案件異動查證作業資料等在卷可佐，是本院

考量被告因一時短於思慮而實施本案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

務犯行，經此偵審教訓及本案相當刑度之宣告，當知所警

惕，信無再犯與本案罪質相近案件之虞，參以被告坦認本案

犯行、業已自動繳回本案其實際分得之全部犯罪所得等一切

情狀，認本案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

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

間，以啟自新。然被告上開之犯行顯見其法治觀念有待加

強，為使被告深切反省，免其等再度犯罪，並使其等培養自

我負責之精神、修復其等對法秩序之破壞，本院認亦應課予

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考量檢察官、被告、辯護人之量刑意

見、及本案影響金融秩序程度較輕之犯罪情節，爰依刑法第

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

年內向公庫支付8萬元，再者，倘被告於本案緩刑期間，違

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

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

規定，檢察官得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

肆、沒收

一、按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

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

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銀行法

第136條之1定有明文。依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規定之

反面解釋，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銀行法之上開規定為刑法

相關規定之特別法，應優先於刑法適用，亦即犯銀行法之罪

者，其犯罪所得之沒收範圍，僅限於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

損害賠償之人以後之餘額，而統一替代沒收之執行方式，則

回歸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之追徵規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

上字第357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匯兌業者經手款項，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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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短暫支配之事實，不論多寡，均經由一收一付而結清，匯

款人並無將該匯款交付匯兌業者從事資本利得或財務操作以

投資獲利之意，除非匯兌業者陷於支付不能而無法履約，其

通常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權，遑論經由一收一

付結清後，該匯付款項之實際支配者係約定匯付第三人，更

見匯兌業者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地位。從而，

匯兌業者所收取匯付款項，應非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稱應沒

收之「犯罪所得」，此處所稱「犯罪所得」係指匯兌業者實

際收取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不法

利得（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再按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犯罪所得沒收之規定，同以

「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沒收要件。則於數人共同犯罪

時，因共同正犯皆為犯罪行為人，所得屬全體共同正犯，本

亦應對各共同正犯諭知沒收。然因犯罪所得之沒收，在於避

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利得，基於有所得始有沒收之公平原

則，如犯罪所得已經分配，自應僅就各共同正犯分得部分，

各別諭知沒收。如尚未分配或無法分配時，該犯罪所得既屬

於犯罪行為人，仍應對各共同正犯諭知沒收。與上開刑法第

38條第2項前段，就「屬於犯罪行為人者」之解釋，並無不

同（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9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案中依被告供稱其僅因協助劉欣瑞辦理匯兌業務，其並無

從中收取手續費或匯率差額之報酬，本案中亦無證據足證被

告確有從中收取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惟因辦理匯兌

業務過程中，劉欣瑞係提供被告餐食作其協助辦理匯兌業務

之回報，自應認為該部分餐食即係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惟

若係針對被告所收受之餐食為沒收，因該餐食部分業經被告

食用完畢，故有事實上難以執行沒收之情形，爰依刑法第38

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惟該價額部分，依被告自述

餐食部分之金額價值約係560元等語（本院卷第72、84

頁），並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繳回，業如前述，已無再追徵

之必要，爰就扣案之犯罪所得560元部分，爰依銀行法第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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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之1規定，於其所犯罪項下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

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又被告上開犯罪所得業已繳回扣

案，已如前述，並無不能執行情形，自無庸為追徵價額之諭

知。

三、至公訴意旨雖主張被告之本案犯罪所得應為126萬元，惟該

部分金額之計算應係針對附表編號8告訴人匯款人民幣30萬

7,320元後，未按原定計畫匯兌為新臺幣之部分價額，然就

附表編號8之部分，經本院認未構成犯罪（詳後續），且該

部分金額依被告供述，告訴人之匯款已經其以人民幣現金及

轉匯至劉欣瑞指定帳戶之方式交付予劉欣瑞，被告並提出被

告提出之東菀銀行存款帳戶回單、個人帳戶交易明細1份為

據（本院卷第197至201頁），可見被告確於收受告訴人匯款

之當日即將款項再匯出，其所主張對附表編號8告訴人匯款

人民幣30萬7,320元，非屬其持有、其不具事實上處分權尚

非無據，而檢察官並未舉出被告目前仍保有該部分匯款之證

據，此亦非屬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自難就該部分對被告諭

知沒收，併予敘明。

伍、不另為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雖以：被告於109年5月21日下午1時45分（即附表

編號8，起訴誤載為附表編號6，惟經檢察官擴張犯罪事實後

更正），被告傳訊予告訴人佯稱欲將人民幣30萬7,320元，

兌換成新臺幣126萬元，被告乃將如附表編號8匯入人民幣金

額欄所示之帳號傳給告訴人，請告訴人將上開金額之人民幣

匯入上開帳戶後，並約定上開金額分成二筆匯兌，第一筆成

功後，再匯款第二筆，被告於告訴人成功匯款第一筆款項

後，即偽造匯款申請書取信告訴人，告訴人復匯款第二筆款

項，嗣告訴人遲未收到款項，始悉被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

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詐欺（法條部分經公訴檢察官

當庭補充，本院卷第65頁）及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

法辦理匯兌業務之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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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

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

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

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基於無罪推定

原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

之判決（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76年台上字第4986

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稱「匯兌業

務」，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之輸送，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

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

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

移之行為。而犯罪之既遂，乃是指犯罪構成要件完全該當而

言，就故意犯罪而言，則是指行為人出於犯罪故意而從事客

觀構成要件行為，且構成要件全數均該當而言，倘行為人雖

出於犯罪之故意而從事犯罪客觀構成要件行為後，犯罪之客

觀構成要件尚未能完全該當者或不具備者，則至多僅能認構

成未遂犯。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加重詐欺、非法辦理匯兌業務罪嫌，無

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證人蘇盈蓁

於警詢中之證述，社群軟體FACEBOOK貼文照片、告訴人之永

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1份、告訴人提出之轉帳交易明細1份、

微信對話紀錄1份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因辦理匯兌業務而收受告訴人附表編號8

所示之人民幣匯款，並傳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與告訴人之事

實，惟堅決否認有上揭犯行，辯稱：我收到款項後隨即依劉

欣瑞之指示，將款項匯到劉欣瑞指定之帳戶，是劉欣瑞傳送

了偽造的匯款申請書給我，讓我相信他有匯款新臺幣給告訴

人，我才與告訴人聯繫匯款已經完成，我也是受到劉欣瑞的

詐騙，我在大陸地區有報案，事後也提供我的身分證給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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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讓告訴人可以報案，我沒有詐欺告訴人的意思等語（本

院卷第69頁）。

五、經查：

　㈠被告有因辦理匯兌業務而收受告訴人之人民幣30萬7,320元

幣匯款，並傳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與告訴人等情等情，業經

被告供述在卷（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7、107至109頁、偵10

71號卷第7至10頁、本院卷第63至76頁、本院卷第81至86

頁、本院卷第133至138頁、本院卷第217至221），核與告訴

人於警詢時證述、證人蘇盈蓁於偵訊中之證述大相符（偵28

757號卷第23至27頁、偵緝1579號卷第127至129頁），並有

社群軟體FACEBOOK貼文照片1份（偵28757號卷第19頁至21

頁、第39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受理

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

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偵28757號卷第29至34頁）、

證人王瀅迪之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1份（偵28757號卷第35

至37頁）、證人人王瀅迪提出之轉帳交易明細1份（偵28757

號卷第39頁）、微信對話紀錄1份（偵28757號卷第41至61

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本案無證據足認被告有詐欺告訴人之犯意

　⒈依據被告與告訴人之微信對話紀錄可知，被告得知告訴人未

依約收到新臺幣匯款後，仍持續與告訴人保持聯絡，並同步

告知告訴人其有至大陸地區警局處理款項之情形，並傳送報

案回執1紙（偵緝1579號卷第113頁）予告訴人知悉。又依據

被告自聯繫告訴人之初，即係以其本人名義所申辦之社群軟

體FACEBOOK帳號聯繫告訴人，且提供告訴人匯入人民幣之帳

號，亦多係其本人名義申設之帳號，案發後告訴人表示其遲

未收到款項時，被告亦未採取避不見或失去聯繫之行動，更

展顯其積極處理本案之態度，與告訴人保持聯繫，又主動於

大陸地區報案處理，其亦提出報案回執1紙（偵緝1579號卷

第113頁）以實其說，其後被告於疫情期間無法順利返回臺

灣地區，然於疫情控管鬆綁後即主動自大陸地區返回臺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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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解決本案之糾紛等情，亦有被告於返臺後初次於偵查中之

供述在卷可參（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7）。是被告案發前後

之行為，實與有意詐欺他人，進而騙取款項之人，通常會於

詐欺之初即以不實身分與被害人取得聯繫，以便日後款項得

手後即可輕易銷聲匿跡、躲避追緝之行為不同，況於本次前

被告確實皆有依照約定為告訴人辦理匯兌業務，才使告訴人

不斷委託被告處理匯兌，是被告是否確有意騙取告訴人之財

務即有疑義。

　⒉又依被告供述其亦係受劉欣瑞之欺騙，其於告訴人匯款後即

將款項轉匯至劉欣瑞指定之帳戶，其本人未保有款項，並又

依指示傳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予告訴人，被告並提出東菀銀

行存款帳戶回單、個人帳戶交易明細1份為據（本院卷第197

至201頁），是依上揭交易明細可知，被告確係於告訴人匯

款當日即將款項匯出至收款人名稱為范孟瑤之人，並無被告

實際上仍持有款項，惟同步向告訴人表示其亦遭詐騙之情

形。又依證人蘇盈蓁於偵查中之證述：我是依照我男朋友劉

欣瑞之指示才匯款予告訴人，他是00年0月00日生的，他沒

有告訴我為何要匯這筆錢等語（偵緝1579號卷第127至129

頁），再依本院依職權查詢之劉欣瑞之歷次入出境資料、個

人戶籍及相片影像資料1份（本院卷第183至191頁）可知，

確實有存在一名00年0月00日出生，名叫「劉欣瑞」之人於1

09年1月份間即前往大陸地區之廣州，並至同年8月始返回臺

灣地區，故依上開證據顯示確實存有被告所稱「劉欣瑞」1

人，且其於被告辦理匯兌業務之期間亦與被告同於大陸地

區，與被告所稱其係受劉欣瑞之指示辦理匯兌業務，並可相

互印證，又劉欣瑞更有指示其女友即證人蘇盈蓁匯款與告訴

人之行為，是被告辯稱其係受劉欣瑞之指示辦理匯兌業務，

才因而遭受劉欣瑞詐騙等情，亦非全然無據，應堪採信。是

本案自無從認定被告有詐欺告訴人之犯意，並係基於詐欺之

犯意傳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予告訴人。

　㈢被告就附表編號8之行為尚難認構成非法辦理匯兌業務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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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查：被告與告訴人間就附表編號8之行為，雖係被告與告

訴人接洽，並議定以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交易內容，惟告訴

人於其交付人民幣予被告一方後，就附表編號8之部分未自

被告一方處收受取得任何新臺幣乙情，業據被告供述在卷，

核與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互核相符，並有卷附上開被告與告

訴人之通訊軟體微信對話對話紀錄為憑，是告訴人就附表一

編號8所示之交易，既無收受取得任何新臺幣，其與被告一

方間，顯未完成以人民幣換得新臺幣之資金匯兌移轉行為，

此復據檢察官採認並載明於起訴書犯罪事實，自堪認定為客

觀真實。然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

業務罪，未設有處罰未遂犯之規定，則被告就附表編號8部

分之被訴罪嫌，即無以該罪相繩之餘地。

　㈣綜上所述，本件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就附表編號8之行為，係

基於詐欺之犯意，對告訴人施以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匯

款人民幣至其指定之帳戶，並同時構成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

業務罪，然本院無從依卷內事證審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加

重詐欺取財犯行，公訴意旨所引證據未達於一般人均不致有

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犯罪之程度，容有合理懷疑存在，而就

非法辦理匯兌業務罪亦與該罪之構成要件並不相符，是揆諸

上揭規定及說明，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及無罪

推定原則，對檢察官所指被告就附表編號8所涉之犯行部分

本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與被告前

經論罪科刑之附表一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及實質上一罪之

關係，爰就此部分不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陸、職權告發部分

　　按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刑事訴訟

法第241條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與劉欣瑞有非法辦理我國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匯兌業務之犯意聯絡，業經被告供承

在卷，並有相關事證在卷可稽（詳前開理由欄貳、一之說

明），是劉欣瑞另涉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及刑法詐欺之犯

罪嫌疑，而本院既因執行職務知悉其涉有犯罪嫌疑，爰依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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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法第241條之規定，依職權告發，並另函由檢察官為

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薇潔提起公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基華

　　　　　　　　　　　　　　　　　　法　官　蔡宗儒

　　　　　　　　　　　　　　　　　　法　官　柯欣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馬嘉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附記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銀行法第29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

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

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

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

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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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附表
編號 行為人 時間 匯入人民幣金額

及帳號

匯款新臺幣金

額及帳戶／人

別（依對話紀

錄內之單據更

正）

王瀅迪收款帳戶 備註

1 郭冠廷 109年5月4日 1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

0000號帳戶（郭

冠廷）

4萬1000元

華南銀行

000-000000000

0000000號帳戶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

000號帳戶（王瀅

迪）

偵28757號卷第

41頁

2 郭冠廷 109年5月5日 5萬元

不詳

10萬、6千元臺

灣銀行

000-000000000

0000000號帳戶

10萬元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

0000000號帳戶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

000號帳戶（王瀅

迪）

偵28757號卷第

43頁

3 郭冠廷 109年5月7日 5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

0000號帳戶（郭

冠廷）

20萬6,000元

萬振邦現金匯

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

000號帳戶（王瀅

迪）

偵28757號卷第

45頁

4 郭冠廷 109年5月12日 10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

0000號帳戶（郭

冠廷）

41萬元

蘇盈蓁現金匯

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

000號帳戶（王瀅

迪）

偵28757號卷第

47頁

5 郭冠廷 109年5月14日 10萬元

不詳

8萬元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

0000000號帳戶

33萬元

永豐銀行金門

分行現金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

000號帳戶（王瀅

迪）

偵28757號卷第

47至49頁

6 郭冠廷 109年5月18日 10萬元（分2筆：

7萬5,250元、2萬

4,750元）

不詳

26萬6,000元

蘇盈蓁現金匯

款

10萬元、4萬4,

000元

中國信託銀行

不詳帳戶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

000號帳戶（王子

榮）

偵28757號卷第

49至51頁

7 郭冠廷 109年5月20日 10萬元

不詳

41萬元

蘇盈蓁現金匯

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

000號帳戶（王子

榮）

偵28757號卷第

5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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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郭冠廷 109年5月21日 10萬7,320元

東莞銀行

000000000000000

0000號帳戶（郭

冠廷）

40萬元（未匯

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

000號帳戶（王子

榮）

偵28757號卷第

53至61頁

20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

0000號帳戶（郭

冠廷）

46萬元（未匯

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

000號帳戶（王瀅

迪）

40萬元（未匯

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

000號帳戶（王祥

宇）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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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14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冠廷




選任辯護人  張禎云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2年度偵字第10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冠廷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陸拾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犯罪事實
一、郭冠廷明知依我國之法律，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竟仍與劉欣瑞（由本院另依職權告發）共同基於非法辦理我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匯兌業務之犯意聯絡，自民國109年5月間某日起，由劉欣瑞負責提供匯兌之人民幣及新臺幣之資金、並指示郭冠廷及在臺灣地區之不詳人士匯款予委託辦理匯兌之人，而郭冠廷則負責於社群軟體FACEBOOK之他人發文下留言其有辦理新臺幣及人民幣匯兌業務之訊息，並提供其在大陸地區之金融帳戶以收受委託人匯款之人民幣，再依劉欣瑞指示將款項匯至劉欣瑞指定之其他大陸地區之金融帳戶，劉欣瑞可從中賺取匯差之獲利，郭冠廷則可獲得劉欣瑞於換匯成功後給付之餐食。嗣王瀅迪瀏覽上開留言後，即以通訊軟體微信聯繫郭冠廷有關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事宜，劉欣瑞及郭冠廷遂接受王瀅迪「將人民幣兌換成新臺幣並轉帳予王瀅迪所指定在臺灣地區之帳戶」之委託，並提供郭冠廷如附表編號1至7匯入人民幣帳號欄所示之帳戶，供王瀅迪匯入所欲兌換新臺幣金額之人民幣。王瀅迪遂於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時間匯款如附表編號1至7「匯入人民幣金額及帳號」欄所示之人民幣金額至郭冠廷指定之大陸地區金融帳戶，並由劉欣瑞指示在臺灣地區之不詳之人士及不知情之蘇盈蓁匯款如附表編號1至7「匯款新臺幣金額及帳戶」欄所示之新臺幣金額至附表附表編號1至7「王瀅迪收款帳戶」欄所示之帳戶，郭冠廷並因此獲得劉欣瑞給付價值約新臺幣（下同）560元之餐食。嗣因郭冠廷收受附表編號8王瀅迪所匯款之人民幣後，再依劉欣瑞指示將人民幣以現金及轉匯至劉欣瑞所指定之帳戶交付予劉欣瑞，惟劉欣瑞未依約將新臺幣匯入王瀅迪指定之帳戶，王瀅迪遂懷疑遭詐騙而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王瀅迪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函轉由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案所引用之相關證據資料（詳後引證據），其中各項言詞或書面傳聞證據部分，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或其他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情形，業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被告郭冠廷及其辯護人於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均已明示同意上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或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卷第75、136、220、278至293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至本判決其餘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坦承不諱（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7、107至109頁、偵1071號卷第7至10頁、本院卷第63至76頁、本院卷第81至86頁、本院卷第133至138頁、本院卷第217至221），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王瀅迪於警詢時證述、證人蘇盈蓁於偵訊中之證述大相符（偵28757號卷第23至27頁、偵緝1579號卷第127至129頁），並有社群軟體FACEBOOK貼文照片1份（偵28757號卷第19頁至21頁、第39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偵28757號卷第29至34頁）、告訴人之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1份（偵28757號卷第35至37頁）、告訴人提出之轉帳交易明細1份（偵28757號卷第39頁）、微信對話紀錄1份（偵28757號卷第41至61頁）、被告郭冠廷提出之報案回執1紙（偵緝1579號卷第113頁）、門號0000000000號申登資料1份（偵緝1579號卷第119至120頁）、112年11月8日勘驗筆錄暨附件圖片1份（本院卷第83至84頁、第89至95頁）、112年12月13日勘驗筆錄暨附件圖片1份（本院卷第137頁、第139至141頁）、扣押物品清單1紙（本院卷第177頁）、法務部113年3月7日法外決字第11300055590號書函1紙（本院卷第181頁）、劉欣瑞之歷次入出境資料、個人戶籍及相片影像資料1份（本院卷第183至191頁）、被告提出之東菀銀行存款帳戶回單、個人帳戶交易明細1份（本院卷第197至201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再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稱「匯兌業務」，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之輸送，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而所謂「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係指經營接受匯款人委託將款項自國內甲地匯往國內乙地交付國內乙地受款人、自國內（外）匯往國外（內）交付國外（內）受款人之業務，諸如在臺收受客戶交付新臺幣，而在國外將等值外幣交付客戶指定受款人之行為即屬之；換言之，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無論係以自營、仲介、代辦或其他安排之方式，行為人不經由全程之現金輸送，藉由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均屬銀行法第29條第1項之「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388號判決意旨參照）。「人民幣」雖非我國所承認之法定貨幣，但卻為中國大陸地區所定具流通性之貨幣，自屬資金、款項，並無疑義。查被告使用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匯入人民幣金額及帳號」欄所示之帳戶，收受告訴人匯入之人民幣、確認匯入人民幣數額無誤後，再依當時一定匯率折算等值新臺幣，由劉欣瑞指示在臺灣地區之不詳人士及蘇盈蓁，分別將新臺幣轉出至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王瀅迪收款帳戶」欄所示之帳戶，進行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操作，均屬為特定客戶完成資金移轉，具有異地間款項收付、資金清算功能，自屬辦理銀行法第29條第1項之「匯兌業務」。
三、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均足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本案被告雖有共同實行數次我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之匯兌行為，惟銀行法所稱之匯兌業務，本質上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且本案被告係自109年5月4日起至109年5月21日止，持續以同一方式共同實行該等匯兌行為，堪認被告係基於概括之犯意聯絡而持續共同實行該等匯兌行為，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可認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合於學說上「集合犯」之性質，在刑法評價上，應屬法律概念之一行為。
二、被告負責張貼廣告訊息，並提供大陸地區帳戶收受人民幣，而劉欣瑞則負責指示在臺灣地區之不詳人士匯兌新臺幣給委託人，其2人就上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按檢察官就被告之全部犯罪事實以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起訴者，因其刑罰權單一，在審判上為一不可分割之單一訴訟客體，法院自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合一審判，以一判決終結之。故刑事訴訟法第267條所謂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即起（公）訴不可分原則，並及於審判中審判不可分原則。倘檢察官僅就其中一部事實起訴者，經法院審理結果，如認為與未經起訴之其他事實均成立犯罪時，法院自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合一審判，以一判決終結之，此為起訴效力之擴張（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5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起訴意旨漏未記載附表編號5、7所示之匯兌交易，然該部分與起訴書所記載被告所涉犯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間，屬實質上一罪之集合犯，則依上說明，該漏未載明部分，當為起訴效力所及，並經公訴檢察官主張擴張此部分犯罪事實（本院卷第67頁），故本院自應並得審究該部分無訛，併此敘明。
四、減刑規定
　㈠按犯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之3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對於特定類型犯罪有規定被告自白應給予司法豁免或減輕刑事責任寬典，係本於突破法院應能積極發現實體真實之理想主義傳統思維，間接承認在訴訟制度下「發現真實」有其極限，當無礙於公益與法秩序前提下，鼓勵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能積極參與真實之發現，使犯罪事實能早日釐清、追訴權可順利發動與使案件之審判及早確定，故給予相當程度之司法豁免或減刑利益。此處所謂自白，係指承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並為應負刑事責任之陳述。其中犯罪事實之全部固無論矣，至何謂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仍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且須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犯罪事實部分係歪曲事實、避重就輕而意圖減輕罪責，或係出於記憶之偏差，或因不諳法律而異其效果。倘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之犯罪事實，顯然係為遮掩犯罪真象，圖謀獲判其他較輕罪名甚或希冀無罪，自難謂已為自白；惟若僅係記憶錯誤、模糊而非故意遺漏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或只係對於自己犯罪行為之法律評價有所誤解。均經偵、審機關根據已查覺之犯罪證據、資料提示或闡明後，於明瞭後而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認罪之表示，自不影響自白之效力。又不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係出於主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一次或多次，均得稱為自白，即法律上並不排除「概括自白」之效力，但尚不能單憑其等供述「有做（某行為）」、「承認」或「知錯」等概括用語，即逕認已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自白，仍應綜合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單一或密接之訊（詢）問之全部供述內容、先後順序及承辦人員訊（詢）問之問題密度等情綜合判斷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確有自白或有無被剝奪自白之機會。尤以案件於偵查階段時，因其事實具有浮動及不確定性，更有隨時增減之可能，不若在審判中，因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2款規定檢察官對於犯罪事實應記載於起訴書中，已然特定且明確，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對於司法警察移送之犯罪事實往往並不清晰，更遑論有些移送內容過於籠統、概括，故只要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檢察官起訴前就司法警察或檢察官訊（詢）問過之起訴犯罪事實曾為認罪之表示，即應認符合自白之要件，僅司法警察及檢察官未曾就起訴犯罪事實訊（詢）問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其等已曾表示認罪，但司法警察及檢察官未進一步加以訊（詢）問是否願為自白，致妨礙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自白而可獲取司法豁免或減刑之權益時，始應例外為其等有利之認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觀諸本案被告於偵查時，檢察官自始於權利告知時亦或就案情為訊問時，皆係針對告訴人提出告訴之詐欺部分對被告為訊問，並無針對被告所涉銀行法部分令被告為認罪與否之表示機會，然依被告應訊之內容可知（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7、107至109頁、偵1071號卷第7至10頁），其對其係依照劉欣瑞之指示，接受告訴人之委託而辦理人民幣兌換新臺幣部分之犯罪事實有詳實之陳述，並不否認有從事匯兌業務之部分，其否認之部分僅針對附表編號8未匯兌成功而所涉詐欺部分，是依上開判決意旨，為免檢察官未給予被告明示自白機會之不利益由被告承擔，自應寬認本案被告於偵查中已為自白，其後續亦於審理中繳交其犯罪所得（詳後續），有扣押物品清單1紙（本院卷第177頁），是被告自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違反我國之匯兌管制規定，與劉欣瑞持續非法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之匯兌業務，危及我國金融秩序及對於資金之管制，協助劉欣瑞以此獲得匯差之不法利益，其本人更有收受劉欣瑞提供之報酬，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均坦承本案犯行，且業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動繳回本案其實際分得之全部犯罪所得，本案從事匯兌之委託人僅有1人，其匯兌行為影響我國金融秩序之程度有限，且其於本案前未有其餘前案紀錄之素行，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並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陳家中尚有父母親及妹妹，其為航空技術學院畢業之智識程度，曾擔任軍職，目前於機場擔任駕駛接駁車之工作，其並提出員工在職證明、當選證書等量刑參考資料為據（本院卷第295至297頁）等一切情狀，對被告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六、末查，被告於本案判決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臺灣高等法院前案案件異動查證作業資料等在卷可佐，是本院考量被告因一時短於思慮而實施本案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犯行，經此偵審教訓及本案相當刑度之宣告，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與本案罪質相近案件之虞，參以被告坦認本案犯行、業已自動繳回本案其實際分得之全部犯罪所得等一切情狀，認本案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以啟自新。然被告上開之犯行顯見其法治觀念有待加強，為使被告深切反省，免其等再度犯罪，並使其等培養自我負責之精神、修復其等對法秩序之破壞，本院認亦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考量檢察官、被告、辯護人之量刑意見、及本案影響金融秩序程度較輕之犯罪情節，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8萬元，再者，倘被告於本案緩刑期間，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檢察官得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
肆、沒收
一、按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銀行法第136條之1定有明文。依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規定之反面解釋，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銀行法之上開規定為刑法相關規定之特別法，應優先於刑法適用，亦即犯銀行法之罪者，其犯罪所得之沒收範圍，僅限於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以後之餘額，而統一替代沒收之執行方式，則回歸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之追徵規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57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匯兌業者經手款項，僅有短暫支配之事實，不論多寡，均經由一收一付而結清，匯款人並無將該匯款交付匯兌業者從事資本利得或財務操作以投資獲利之意，除非匯兌業者陷於支付不能而無法履約，其通常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權，遑論經由一收一付結清後，該匯付款項之實際支配者係約定匯付第三人，更見匯兌業者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地位。從而，匯兌業者所收取匯付款項，應非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稱應沒收之「犯罪所得」，此處所稱「犯罪所得」係指匯兌業者實際收取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不法利得（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犯罪所得沒收之規定，同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沒收要件。則於數人共同犯罪時，因共同正犯皆為犯罪行為人，所得屬全體共同正犯，本亦應對各共同正犯諭知沒收。然因犯罪所得之沒收，在於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利得，基於有所得始有沒收之公平原則，如犯罪所得已經分配，自應僅就各共同正犯分得部分，各別諭知沒收。如尚未分配或無法分配時，該犯罪所得既屬於犯罪行為人，仍應對各共同正犯諭知沒收。與上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就「屬於犯罪行為人者」之解釋，並無不同（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9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案中依被告供稱其僅因協助劉欣瑞辦理匯兌業務，其並無從中收取手續費或匯率差額之報酬，本案中亦無證據足證被告確有從中收取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惟因辦理匯兌業務過程中，劉欣瑞係提供被告餐食作其協助辦理匯兌業務之回報，自應認為該部分餐食即係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惟若係針對被告所收受之餐食為沒收，因該餐食部分業經被告食用完畢，故有事實上難以執行沒收之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惟該價額部分，依被告自述餐食部分之金額價值約係560元等語（本院卷第72、84頁），並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繳回，業如前述，已無再追徵之必要，爰就扣案之犯罪所得560元部分，爰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於其所犯罪項下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又被告上開犯罪所得業已繳回扣案，已如前述，並無不能執行情形，自無庸為追徵價額之諭知。
三、至公訴意旨雖主張被告之本案犯罪所得應為126萬元，惟該部分金額之計算應係針對附表編號8告訴人匯款人民幣30萬7,320元後，未按原定計畫匯兌為新臺幣之部分價額，然就附表編號8之部分，經本院認未構成犯罪（詳後續），且該部分金額依被告供述，告訴人之匯款已經其以人民幣現金及轉匯至劉欣瑞指定帳戶之方式交付予劉欣瑞，被告並提出被告提出之東菀銀行存款帳戶回單、個人帳戶交易明細1份為據（本院卷第197至201頁），可見被告確於收受告訴人匯款之當日即將款項再匯出，其所主張對附表編號8告訴人匯款人民幣30萬7,320元，非屬其持有、其不具事實上處分權尚非無據，而檢察官並未舉出被告目前仍保有該部分匯款之證據，此亦非屬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自難就該部分對被告諭知沒收，併予敘明。
伍、不另為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雖以：被告於109年5月21日下午1時45分（即附表編號8，起訴誤載為附表編號6，惟經檢察官擴張犯罪事實後更正），被告傳訊予告訴人佯稱欲將人民幣30萬7,320元，兌換成新臺幣126萬元，被告乃將如附表編號8匯入人民幣金額欄所示之帳號傳給告訴人，請告訴人將上開金額之人民幣匯入上開帳戶後，並約定上開金額分成二筆匯兌，第一筆成功後，再匯款第二筆，被告於告訴人成功匯款第一筆款項後，即偽造匯款申請書取信告訴人，告訴人復匯款第二筆款項，嗣告訴人遲未收到款項，始悉被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詐欺（法條部分經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本院卷第65頁）及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匯兌業務之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稱「匯兌業務」，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之輸送，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而犯罪之既遂，乃是指犯罪構成要件完全該當而言，就故意犯罪而言，則是指行為人出於犯罪故意而從事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且構成要件全數均該當而言，倘行為人雖出於犯罪之故意而從事犯罪客觀構成要件行為後，犯罪之客觀構成要件尚未能完全該當者或不具備者，則至多僅能認構成未遂犯。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加重詐欺、非法辦理匯兌業務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證人蘇盈蓁於警詢中之證述，社群軟體FACEBOOK貼文照片、告訴人之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1份、告訴人提出之轉帳交易明細1份、微信對話紀錄1份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因辦理匯兌業務而收受告訴人附表編號8所示之人民幣匯款，並傳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與告訴人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上揭犯行，辯稱：我收到款項後隨即依劉欣瑞之指示，將款項匯到劉欣瑞指定之帳戶，是劉欣瑞傳送了偽造的匯款申請書給我，讓我相信他有匯款新臺幣給告訴人，我才與告訴人聯繫匯款已經完成，我也是受到劉欣瑞的詐騙，我在大陸地區有報案，事後也提供我的身分證給告訴人，讓告訴人可以報案，我沒有詐欺告訴人的意思等語（本院卷第69頁）。
五、經查：
　㈠被告有因辦理匯兌業務而收受告訴人之人民幣30萬7,320元幣匯款，並傳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與告訴人等情等情，業經被告供述在卷（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7、107至109頁、偵1071號卷第7至10頁、本院卷第63至76頁、本院卷第81至86頁、本院卷第133至138頁、本院卷第217至221），核與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證人蘇盈蓁於偵訊中之證述大相符（偵28757號卷第23至27頁、偵緝1579號卷第127至129頁），並有社群軟體FACEBOOK貼文照片1份（偵28757號卷第19頁至21頁、第39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偵28757號卷第29至34頁）、證人王瀅迪之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1份（偵28757號卷第35至37頁）、證人人王瀅迪提出之轉帳交易明細1份（偵28757號卷第39頁）、微信對話紀錄1份（偵28757號卷第41至61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本案無證據足認被告有詐欺告訴人之犯意
　⒈依據被告與告訴人之微信對話紀錄可知，被告得知告訴人未依約收到新臺幣匯款後，仍持續與告訴人保持聯絡，並同步告知告訴人其有至大陸地區警局處理款項之情形，並傳送報案回執1紙（偵緝1579號卷第113頁）予告訴人知悉。又依據被告自聯繫告訴人之初，即係以其本人名義所申辦之社群軟體FACEBOOK帳號聯繫告訴人，且提供告訴人匯入人民幣之帳號，亦多係其本人名義申設之帳號，案發後告訴人表示其遲未收到款項時，被告亦未採取避不見或失去聯繫之行動，更展顯其積極處理本案之態度，與告訴人保持聯繫，又主動於大陸地區報案處理，其亦提出報案回執1紙（偵緝1579號卷第113頁）以實其說，其後被告於疫情期間無法順利返回臺灣地區，然於疫情控管鬆綁後即主動自大陸地區返回臺灣，以解決本案之糾紛等情，亦有被告於返臺後初次於偵查中之供述在卷可參（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7）。是被告案發前後之行為，實與有意詐欺他人，進而騙取款項之人，通常會於詐欺之初即以不實身分與被害人取得聯繫，以便日後款項得手後即可輕易銷聲匿跡、躲避追緝之行為不同，況於本次前被告確實皆有依照約定為告訴人辦理匯兌業務，才使告訴人不斷委託被告處理匯兌，是被告是否確有意騙取告訴人之財務即有疑義。
　⒉又依被告供述其亦係受劉欣瑞之欺騙，其於告訴人匯款後即將款項轉匯至劉欣瑞指定之帳戶，其本人未保有款項，並又依指示傳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予告訴人，被告並提出東菀銀行存款帳戶回單、個人帳戶交易明細1份為據（本院卷第197至201頁），是依上揭交易明細可知，被告確係於告訴人匯款當日即將款項匯出至收款人名稱為范孟瑤之人，並無被告實際上仍持有款項，惟同步向告訴人表示其亦遭詐騙之情形。又依證人蘇盈蓁於偵查中之證述：我是依照我男朋友劉欣瑞之指示才匯款予告訴人，他是00年0月00日生的，他沒有告訴我為何要匯這筆錢等語（偵緝1579號卷第127至129頁），再依本院依職權查詢之劉欣瑞之歷次入出境資料、個人戶籍及相片影像資料1份（本院卷第183至191頁）可知，確實有存在一名00年0月00日出生，名叫「劉欣瑞」之人於109年1月份間即前往大陸地區之廣州，並至同年8月始返回臺灣地區，故依上開證據顯示確實存有被告所稱「劉欣瑞」1人，且其於被告辦理匯兌業務之期間亦與被告同於大陸地區，與被告所稱其係受劉欣瑞之指示辦理匯兌業務，並可相互印證，又劉欣瑞更有指示其女友即證人蘇盈蓁匯款與告訴人之行為，是被告辯稱其係受劉欣瑞之指示辦理匯兌業務，才因而遭受劉欣瑞詐騙等情，亦非全然無據，應堪採信。是本案自無從認定被告有詐欺告訴人之犯意，並係基於詐欺之犯意傳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予告訴人。
　㈢被告就附表編號8之行為尚難認構成非法辦理匯兌業務罪
　　經查：被告與告訴人間就附表編號8之行為，雖係被告與告訴人接洽，並議定以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交易內容，惟告訴人於其交付人民幣予被告一方後，就附表編號8之部分未自被告一方處收受取得任何新臺幣乙情，業據被告供述在卷，核與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互核相符，並有卷附上開被告與告訴人之通訊軟體微信對話對話紀錄為憑，是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8所示之交易，既無收受取得任何新臺幣，其與被告一方間，顯未完成以人民幣換得新臺幣之資金匯兌移轉行為，此復據檢察官採認並載明於起訴書犯罪事實，自堪認定為客觀真實。然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未設有處罰未遂犯之規定，則被告就附表編號8部分之被訴罪嫌，即無以該罪相繩之餘地。
　㈣綜上所述，本件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就附表編號8之行為，係基於詐欺之犯意，對告訴人施以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匯款人民幣至其指定之帳戶，並同時構成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然本院無從依卷內事證審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公訴意旨所引證據未達於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犯罪之程度，容有合理懷疑存在，而就非法辦理匯兌業務罪亦與該罪之構成要件並不相符，是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及無罪推定原則，對檢察官所指被告就附表編號8所涉之犯行部分本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與被告前經論罪科刑之附表一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及實質上一罪之關係，爰就此部分不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陸、職權告發部分
　　按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與劉欣瑞有非法辦理我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匯兌業務之犯意聯絡，業經被告供承在卷，並有相關事證在卷可稽（詳前開理由欄貳、一之說明），是劉欣瑞另涉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及刑法詐欺之犯罪嫌疑，而本院既因執行職務知悉其涉有犯罪嫌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41條之規定，依職權告發，並另函由檢察官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薇潔提起公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基華
　　　　　　　　　　　　　　　　　　法　官　蔡宗儒
　　　　　　　　　　　　　　　　　　法　官　柯欣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馬嘉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附記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銀行法第29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附表
		編號

		行為人

		時間

		匯入人民幣金額及帳號

		匯款新臺幣金額及帳戶／人別（依對話紀錄內之單據更正）

		王瀅迪收款帳戶

		備註



		1

		郭冠廷

		109年5月4日

		1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4萬1000元
華南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1頁



		2

		郭冠廷

		109年5月5日

		5萬元
不詳

		10萬、6千元臺灣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0萬元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3頁



		3

		郭冠廷

		109年5月7日

		5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20萬6,000元
萬振邦現金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5頁



		4

		郭冠廷

		109年5月12日

		10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41萬元
蘇盈蓁現金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7頁



		5

		郭冠廷

		109年5月14日

		10萬元
不詳

		8萬元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33萬元
永豐銀行金門分行現金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7至49頁



		6

		郭冠廷

		109年5月18日

		10萬元（分2筆：7萬5,250元、2萬4,750元）
不詳

		26萬6,000元
蘇盈蓁現金匯款
10萬元、4萬4,000元
中國信託銀行
不詳帳戶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子榮）

		偵28757號卷第49至51頁



		7

		郭冠廷

		109年5月20日

		10萬元
不詳

		41萬元
蘇盈蓁現金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子榮）

		偵28757號卷第53頁



		8

		郭冠廷

		109年5月21日

		10萬7,320元
東莞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40萬元（未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子榮）

		偵28757號卷第53至61頁



		


		


		


		20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46萬元（未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40萬元（未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祥宇）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14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冠廷


選任辯護人  張禎云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2年度偵字
第10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冠廷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
外匯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
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陸拾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
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犯罪事實
一、郭冠廷明知依我國之法律，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竟仍與劉欣瑞（由本院另依職權告發）共同基於非法辦理
    我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匯兌業務之犯意聯絡，自民國10
    9年5月間某日起，由劉欣瑞負責提供匯兌之人民幣及新臺幣
    之資金、並指示郭冠廷及在臺灣地區之不詳人士匯款予委託
    辦理匯兌之人，而郭冠廷則負責於社群軟體FACEBOOK之他人
    發文下留言其有辦理新臺幣及人民幣匯兌業務之訊息，並提
    供其在大陸地區之金融帳戶以收受委託人匯款之人民幣，再
    依劉欣瑞指示將款項匯至劉欣瑞指定之其他大陸地區之金融
    帳戶，劉欣瑞可從中賺取匯差之獲利，郭冠廷則可獲得劉欣
    瑞於換匯成功後給付之餐食。嗣王瀅迪瀏覽上開留言後，即
    以通訊軟體微信聯繫郭冠廷有關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事宜，
    劉欣瑞及郭冠廷遂接受王瀅迪「將人民幣兌換成新臺幣並轉
    帳予王瀅迪所指定在臺灣地區之帳戶」之委託，並提供郭冠
    廷如附表編號1至7匯入人民幣帳號欄所示之帳戶，供王瀅迪
    匯入所欲兌換新臺幣金額之人民幣。王瀅迪遂於附表編號1
    至7所示之時間匯款如附表編號1至7「匯入人民幣金額及帳
    號」欄所示之人民幣金額至郭冠廷指定之大陸地區金融帳戶
    ，並由劉欣瑞指示在臺灣地區之不詳之人士及不知情之蘇盈
    蓁匯款如附表編號1至7「匯款新臺幣金額及帳戶」欄所示之
    新臺幣金額至附表附表編號1至7「王瀅迪收款帳戶」欄所示
    之帳戶，郭冠廷並因此獲得劉欣瑞給付價值約新臺幣（下同
    ）560元之餐食。嗣因郭冠廷收受附表編號8王瀅迪所匯款之
    人民幣後，再依劉欣瑞指示將人民幣以現金及轉匯至劉欣瑞
    所指定之帳戶交付予劉欣瑞，惟劉欣瑞未依約將新臺幣匯入
    王瀅迪指定之帳戶，王瀅迪遂懷疑遭詐騙而報警處理始悉上
    情。
二、案經王瀅迪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函轉由臺灣雲林地方檢
    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1至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
    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
    ，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
    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
    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
    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案所引用之相關證據資料（詳後引
    證據），其中各項言詞或書面傳聞證據部分，縱無刑事訴訟
    法第159條之1至之4或其他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情形，業經
    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被告郭冠廷及其辯護人於
    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均已明示同意上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
    或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卷第75、136、220、
    278至293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
    取證或其他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揆諸前開規定，
    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至本判決其餘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
    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
    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
    坦承不諱（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7、107至109頁、偵1071號
    卷第7至10頁、本院卷第63至76頁、本院卷第81至86頁、本
    院卷第133至138頁、本院卷第217至221），核與證人即告訴
    人王瀅迪於警詢時證述、證人蘇盈蓁於偵訊中之證述大相符
    （偵28757號卷第23至27頁、偵緝1579號卷第127至129頁）
    ，並有社群軟體FACEBOOK貼文照片1份（偵28757號卷第19頁
    至21頁、第39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
    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
    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偵28757號卷第29至34頁
    ）、告訴人之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1份（偵28757號卷第35
    至37頁）、告訴人提出之轉帳交易明細1份（偵28757號卷第
    39頁）、微信對話紀錄1份（偵28757號卷第41至61頁）、被
    告郭冠廷提出之報案回執1紙（偵緝1579號卷第113頁）、門
    號0000000000號申登資料1份（偵緝1579號卷第119至120頁
    ）、112年11月8日勘驗筆錄暨附件圖片1份（本院卷第83至8
    4頁、第89至95頁）、112年12月13日勘驗筆錄暨附件圖片1
    份（本院卷第137頁、第139至141頁）、扣押物品清單1紙（
    本院卷第177頁）、法務部113年3月7日法外決字第11300055
    590號書函1紙（本院卷第181頁）、劉欣瑞之歷次入出境資
    料、個人戶籍及相片影像資料1份（本院卷第183至191頁）
    、被告提出之東菀銀行存款帳戶回單、個人帳戶交易明細1
    份（本院卷第197至201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前開任意
    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再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稱「匯兌業務」，係指行為人不
    經由現金之輸送，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
    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
    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而所謂「
    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係指經營接受匯款人委託將款項自
    國內甲地匯往國內乙地交付國內乙地受款人、自國內（外）
    匯往國外（內）交付國外（內）受款人之業務，諸如在臺收
    受客戶交付新臺幣，而在國外將等值外幣交付客戶指定受款
    人之行為即屬之；換言之，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無論係以
    自營、仲介、代辦或其他安排之方式，行為人不經由全程之
    現金輸送，藉由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
    ，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
    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均屬銀行法第29
    條第1項之「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
    字第1388號判決意旨參照）。「人民幣」雖非我國所承認之
    法定貨幣，但卻為中國大陸地區所定具流通性之貨幣，自屬
    資金、款項，並無疑義。查被告使用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
    匯入人民幣金額及帳號」欄所示之帳戶，收受告訴人匯入之
    人民幣、確認匯入人民幣數額無誤後，再依當時一定匯率折
    算等值新臺幣，由劉欣瑞指示在臺灣地區之不詳人士及蘇盈
    蓁，分別將新臺幣轉出至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王瀅迪收款
    帳戶」欄所示之帳戶，進行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操作，均屬
    為特定客戶完成資金移轉，具有異地間款項收付、資金清算
    功能，自屬辦理銀行法第29條第1項之「匯兌業務」。
三、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均足以認定，應予依法論
    罪科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
    外匯兌業務罪。本案被告雖有共同實行數次我國臺灣地區與
    大陸地區間之匯兌行為，惟銀行法所稱之匯兌業務，本質上
    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且本案被告係自109年5月4日
    起至109年5月21日止，持續以同一方式共同實行該等匯兌行
    為，堪認被告係基於概括之犯意聯絡而持續共同實行該等匯
    兌行為，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可認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
    之行為觀念，合於學說上「集合犯」之性質，在刑法評價上
    ，應屬法律概念之一行為。
二、被告負責張貼廣告訊息，並提供大陸地區帳戶收受人民幣，
    而劉欣瑞則負責指示在臺灣地區之不詳人士匯兌新臺幣給委
    託人，其2人就上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犯行間有犯意
    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按檢察官就被告之全部犯罪事實以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起訴
    者，因其刑罰權單一，在審判上為一不可分割之單一訴訟客
    體，法院自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合一審判，以一判決終結
    之。故刑事訴訟法第267條所謂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
    者，其效力及於全部，即起（公）訴不可分原則，並及於審
    判中審判不可分原則。倘檢察官僅就其中一部事實起訴者，
    經法院審理結果，如認為與未經起訴之其他事實均成立犯罪
    時，法院自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合一審判，以一判決終結
    之，此為起訴效力之擴張（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57
    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起訴意旨漏未記載附表編號5、7所
    示之匯兌交易，然該部分與起訴書所記載被告所涉犯非法辦
    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間，屬實質上一罪之集合犯，則依上說
    明，該漏未載明部分，當為起訴效力所及，並經公訴檢察官
    主張擴張此部分犯罪事實（本院卷第67頁），故本院自應並
    得審究該部分無訛，併此敘明。
四、減刑規定
　㈠按犯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之3之罪，在偵查中自白
    ，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
    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
    2項定有明文。次按對於特定類型犯罪有規定被告自白應給
    予司法豁免或減輕刑事責任寬典，係本於突破法院應能積極
    發現實體真實之理想主義傳統思維，間接承認在訴訟制度下
    「發現真實」有其極限，當無礙於公益與法秩序前提下，鼓
    勵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能積極參與真實之發現，使犯罪事實能
    早日釐清、追訴權可順利發動與使案件之審判及早確定，故
    給予相當程度之司法豁免或減刑利益。此處所謂自白，係指
    承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並為應負刑事責任之陳述
    。其中犯罪事實之全部固無論矣，至何謂犯罪事實之「主要
    部分」，仍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
    本前提，且須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犯罪事實部分係歪
    曲事實、避重就輕而意圖減輕罪責，或係出於記憶之偏差，
    或因不諳法律而異其效果。倘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之犯
    罪事實，顯然係為遮掩犯罪真象，圖謀獲判其他較輕罪名甚
    或希冀無罪，自難謂已為自白；惟若僅係記憶錯誤、模糊而
    非故意遺漏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或只係對於自己犯罪行為
    之法律評價有所誤解。均經偵、審機關根據已查覺之犯罪證
    據、資料提示或闡明後，於明瞭後而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
    要部分為認罪之表示，自不影響自白之效力。又不論被告或
    犯罪嫌疑人之自白，係出於主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一次
    或多次，均得稱為自白，即法律上並不排除「概括自白」之
    效力，但尚不能單憑其等供述「有做（某行為）」、「承認
    」或「知錯」等概括用語，即逕認已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
    要部分為自白，仍應綜合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單一或密接之
    訊（詢）問之全部供述內容、先後順序及承辦人員訊（詢）
    問之問題密度等情綜合判斷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確有自白
    或有無被剝奪自白之機會。尤以案件於偵查階段時，因其事
    實具有浮動及不確定性，更有隨時增減之可能，不若在審判
    中，因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2款規定檢察官對於犯罪
    事實應記載於起訴書中，已然特定且明確，故被告或犯罪嫌
    疑人對於司法警察移送之犯罪事實往往並不清晰，更遑論有
    些移送內容過於籠統、概括，故只要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檢
    察官起訴前就司法警察或檢察官訊（詢）問過之起訴犯罪事
    實曾為認罪之表示，即應認符合自白之要件，僅司法警察及
    檢察官未曾就起訴犯罪事實訊（詢）問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
    ，或其等已曾表示認罪，但司法警察及檢察官未進一步加以
    訊（詢）問是否願為自白，致妨礙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自白
    而可獲取司法豁免或減刑之權益時，始應例外為其等有利之
    認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觀諸本案被告於偵查時，檢察官自始於權利告知時亦或就案
    情為訊問時，皆係針對告訴人提出告訴之詐欺部分對被告為
    訊問，並無針對被告所涉銀行法部分令被告為認罪與否之表
    示機會，然依被告應訊之內容可知（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7
    、107至109頁、偵1071號卷第7至10頁），其對其係依照劉
    欣瑞之指示，接受告訴人之委託而辦理人民幣兌換新臺幣部
    分之犯罪事實有詳實之陳述，並不否認有從事匯兌業務之部
    分，其否認之部分僅針對附表編號8未匯兌成功而所涉詐欺
    部分，是依上開判決意旨，為免檢察官未給予被告明示自白
    機會之不利益由被告承擔，自應寬認本案被告於偵查中已為
    自白，其後續亦於審理中繳交其犯罪所得（詳後續），有扣
    押物品清單1紙（本院卷第177頁），是被告自應依銀行法第
    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違反我國之匯兌管制規
    定，與劉欣瑞持續非法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之匯兌業
    務，危及我國金融秩序及對於資金之管制，協助劉欣瑞以此
    獲得匯差之不法利益，其本人更有收受劉欣瑞提供之報酬，
    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均坦承
    本案犯行，且業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動繳回本案其實際分得
    之全部犯罪所得，本案從事匯兌之委託人僅有1人，其匯兌
    行為影響我國金融秩序之程度有限，且其於本案前未有其餘
    前案紀錄之素行，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
    稽。並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陳家中尚有父母親及妹
    妹，其為航空技術學院畢業之智識程度，曾擔任軍職，目前
    於機場擔任駕駛接駁車之工作，其並提出員工在職證明、當
    選證書等量刑參考資料為據（本院卷第295至297頁）等一切
    情狀，對被告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六、末查，被告於本案判決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
    上刑之宣告，此有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臺
    灣高等法院前案案件異動查證作業資料等在卷可佐，是本院
    考量被告因一時短於思慮而實施本案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
    務犯行，經此偵審教訓及本案相當刑度之宣告，當知所警惕
    ，信無再犯與本案罪質相近案件之虞，參以被告坦認本案犯
    行、業已自動繳回本案其實際分得之全部犯罪所得等一切情
    狀，認本案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
    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
    ，以啟自新。然被告上開之犯行顯見其法治觀念有待加強，
    為使被告深切反省，免其等再度犯罪，並使其等培養自我負
    責之精神、修復其等對法秩序之破壞，本院認亦應課予一定
    條件之緩刑負擔，考量檢察官、被告、辯護人之量刑意見、
    及本案影響金融秩序程度較輕之犯罪情節，爰依刑法第74條
    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
    向公庫支付8萬元，再者，倘被告於本案緩刑期間，違反上
    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
    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
    檢察官得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
肆、沒收
一、按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
    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
    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銀行法
    第136條之1定有明文。依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規定之
    反面解釋，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銀行法之上開規定為刑法
    相關規定之特別法，應優先於刑法適用，亦即犯銀行法之罪
    者，其犯罪所得之沒收範圍，僅限於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
    損害賠償之人以後之餘額，而統一替代沒收之執行方式，則
    回歸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之追徵規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
    上字第357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匯兌業者經手款項，僅
    有短暫支配之事實，不論多寡，均經由一收一付而結清，匯
    款人並無將該匯款交付匯兌業者從事資本利得或財務操作以
    投資獲利之意，除非匯兌業者陷於支付不能而無法履約，其
    通常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權，遑論經由一收一
    付結清後，該匯付款項之實際支配者係約定匯付第三人，更
    見匯兌業者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地位。從而，
    匯兌業者所收取匯付款項，應非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稱應沒
    收之「犯罪所得」，此處所稱「犯罪所得」係指匯兌業者實
    際收取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不法
    利得（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
    再按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犯罪所得沒收之規定，同以「
    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沒收要件。則於數人共同犯罪時，
    因共同正犯皆為犯罪行為人，所得屬全體共同正犯，本亦應
    對各共同正犯諭知沒收。然因犯罪所得之沒收，在於避免被
    告因犯罪而坐享利得，基於有所得始有沒收之公平原則，如
    犯罪所得已經分配，自應僅就各共同正犯分得部分，各別諭
    知沒收。如尚未分配或無法分配時，該犯罪所得既屬於犯罪
    行為人，仍應對各共同正犯諭知沒收。與上開刑法第38條第
    2項前段，就「屬於犯罪行為人者」之解釋，並無不同（最
    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9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案中依被告供稱其僅因協助劉欣瑞辦理匯兌業務，其並無
    從中收取手續費或匯率差額之報酬，本案中亦無證據足證被
    告確有從中收取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惟因辦理匯兌
    業務過程中，劉欣瑞係提供被告餐食作其協助辦理匯兌業務
    之回報，自應認為該部分餐食即係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惟
    若係針對被告所收受之餐食為沒收，因該餐食部分業經被告
    食用完畢，故有事實上難以執行沒收之情形，爰依刑法第38
    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惟該價額部分，依被告自述
    餐食部分之金額價值約係560元等語（本院卷第72、84頁）
    ，並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繳回，業如前述，已無再追徵之必
    要，爰就扣案之犯罪所得560元部分，爰依銀行法第136條之
    1規定，於其所犯罪項下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
    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又被告上開犯罪所得業已繳回扣案，
    已如前述，並無不能執行情形，自無庸為追徵價額之諭知。
三、至公訴意旨雖主張被告之本案犯罪所得應為126萬元，惟該
    部分金額之計算應係針對附表編號8告訴人匯款人民幣30萬7
    ,320元後，未按原定計畫匯兌為新臺幣之部分價額，然就附
    表編號8之部分，經本院認未構成犯罪（詳後續），且該部
    分金額依被告供述，告訴人之匯款已經其以人民幣現金及轉
    匯至劉欣瑞指定帳戶之方式交付予劉欣瑞，被告並提出被告
    提出之東菀銀行存款帳戶回單、個人帳戶交易明細1份為據
    （本院卷第197至201頁），可見被告確於收受告訴人匯款之
    當日即將款項再匯出，其所主張對附表編號8告訴人匯款人
    民幣30萬7,320元，非屬其持有、其不具事實上處分權尚非
    無據，而檢察官並未舉出被告目前仍保有該部分匯款之證據
    ，此亦非屬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自難就該部分對被告諭知
    沒收，併予敘明。
伍、不另為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雖以：被告於109年5月21日下午1時45分（即附表
    編號8，起訴誤載為附表編號6，惟經檢察官擴張犯罪事實後
    更正），被告傳訊予告訴人佯稱欲將人民幣30萬7,320元，
    兌換成新臺幣126萬元，被告乃將如附表編號8匯入人民幣金
    額欄所示之帳號傳給告訴人，請告訴人將上開金額之人民幣
    匯入上開帳戶後，並約定上開金額分成二筆匯兌，第一筆成
    功後，再匯款第二筆，被告於告訴人成功匯款第一筆款項後
    ，即偽造匯款申請書取信告訴人，告訴人復匯款第二筆款項
    ，嗣告訴人遲未收到款項，始悉被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
    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詐欺（法條部分經公訴檢察官當
    庭補充，本院卷第65頁）及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
    辦理匯兌業務之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
    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
    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
    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
    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
    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基於無罪推定
    原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
    之判決（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76年台上字第4986
    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稱「匯兌業
    務」，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之輸送，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
    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
    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
    移之行為。而犯罪之既遂，乃是指犯罪構成要件完全該當而
    言，就故意犯罪而言，則是指行為人出於犯罪故意而從事客
    觀構成要件行為，且構成要件全數均該當而言，倘行為人雖
    出於犯罪之故意而從事犯罪客觀構成要件行為後，犯罪之客
    觀構成要件尚未能完全該當者或不具備者，則至多僅能認構
    成未遂犯。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加重詐欺、非法辦理匯兌業務罪嫌，無
    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證人蘇盈蓁
    於警詢中之證述，社群軟體FACEBOOK貼文照片、告訴人之永
    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1份、告訴人提出之轉帳交易明細1份、
    微信對話紀錄1份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因辦理匯兌業務而收受告訴人附表編號8
    所示之人民幣匯款，並傳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與告訴人之事
    實，惟堅決否認有上揭犯行，辯稱：我收到款項後隨即依劉
    欣瑞之指示，將款項匯到劉欣瑞指定之帳戶，是劉欣瑞傳送
    了偽造的匯款申請書給我，讓我相信他有匯款新臺幣給告訴
    人，我才與告訴人聯繫匯款已經完成，我也是受到劉欣瑞的
    詐騙，我在大陸地區有報案，事後也提供我的身分證給告訴
    人，讓告訴人可以報案，我沒有詐欺告訴人的意思等語（本
    院卷第69頁）。
五、經查：
　㈠被告有因辦理匯兌業務而收受告訴人之人民幣30萬7,320元幣
    匯款，並傳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與告訴人等情等情，業經被
    告供述在卷（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7、107至109頁、偵1071
    號卷第7至10頁、本院卷第63至76頁、本院卷第81至86頁、
    本院卷第133至138頁、本院卷第217至221），核與告訴人於
    警詢時證述、證人蘇盈蓁於偵訊中之證述大相符（偵28757
    號卷第23至27頁、偵緝1579號卷第127至129頁），並有社群
    軟體FACEBOOK貼文照片1份（偵28757號卷第19頁至21頁、第
    39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受理各類案
    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
    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偵28757號卷第29至34頁）、證人王
    瀅迪之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1份（偵28757號卷第35至37頁
    ）、證人人王瀅迪提出之轉帳交易明細1份（偵28757號卷第
    39頁）、微信對話紀錄1份（偵28757號卷第41至61頁）在卷
    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本案無證據足認被告有詐欺告訴人之犯意
　⒈依據被告與告訴人之微信對話紀錄可知，被告得知告訴人未
    依約收到新臺幣匯款後，仍持續與告訴人保持聯絡，並同步
    告知告訴人其有至大陸地區警局處理款項之情形，並傳送報
    案回執1紙（偵緝1579號卷第113頁）予告訴人知悉。又依據
    被告自聯繫告訴人之初，即係以其本人名義所申辦之社群軟
    體FACEBOOK帳號聯繫告訴人，且提供告訴人匯入人民幣之帳
    號，亦多係其本人名義申設之帳號，案發後告訴人表示其遲
    未收到款項時，被告亦未採取避不見或失去聯繫之行動，更
    展顯其積極處理本案之態度，與告訴人保持聯繫，又主動於
    大陸地區報案處理，其亦提出報案回執1紙（偵緝1579號卷
    第113頁）以實其說，其後被告於疫情期間無法順利返回臺
    灣地區，然於疫情控管鬆綁後即主動自大陸地區返回臺灣，
    以解決本案之糾紛等情，亦有被告於返臺後初次於偵查中之
    供述在卷可參（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7）。是被告案發前後
    之行為，實與有意詐欺他人，進而騙取款項之人，通常會於
    詐欺之初即以不實身分與被害人取得聯繫，以便日後款項得
    手後即可輕易銷聲匿跡、躲避追緝之行為不同，況於本次前
    被告確實皆有依照約定為告訴人辦理匯兌業務，才使告訴人
    不斷委託被告處理匯兌，是被告是否確有意騙取告訴人之財
    務即有疑義。
　⒉又依被告供述其亦係受劉欣瑞之欺騙，其於告訴人匯款後即
    將款項轉匯至劉欣瑞指定之帳戶，其本人未保有款項，並又
    依指示傳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予告訴人，被告並提出東菀銀
    行存款帳戶回單、個人帳戶交易明細1份為據（本院卷第197
    至201頁），是依上揭交易明細可知，被告確係於告訴人匯
    款當日即將款項匯出至收款人名稱為范孟瑤之人，並無被告
    實際上仍持有款項，惟同步向告訴人表示其亦遭詐騙之情形
    。又依證人蘇盈蓁於偵查中之證述：我是依照我男朋友劉欣
    瑞之指示才匯款予告訴人，他是00年0月00日生的，他沒有
    告訴我為何要匯這筆錢等語（偵緝1579號卷第127至129頁）
    ，再依本院依職權查詢之劉欣瑞之歷次入出境資料、個人戶
    籍及相片影像資料1份（本院卷第183至191頁）可知，確實
    有存在一名00年0月00日出生，名叫「劉欣瑞」之人於109年
    1月份間即前往大陸地區之廣州，並至同年8月始返回臺灣地
    區，故依上開證據顯示確實存有被告所稱「劉欣瑞」1人，
    且其於被告辦理匯兌業務之期間亦與被告同於大陸地區，與
    被告所稱其係受劉欣瑞之指示辦理匯兌業務，並可相互印證
    ，又劉欣瑞更有指示其女友即證人蘇盈蓁匯款與告訴人之行
    為，是被告辯稱其係受劉欣瑞之指示辦理匯兌業務，才因而
    遭受劉欣瑞詐騙等情，亦非全然無據，應堪採信。是本案自
    無從認定被告有詐欺告訴人之犯意，並係基於詐欺之犯意傳
    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予告訴人。
　㈢被告就附表編號8之行為尚難認構成非法辦理匯兌業務罪
　　經查：被告與告訴人間就附表編號8之行為，雖係被告與告
    訴人接洽，並議定以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交易內容，惟告訴
    人於其交付人民幣予被告一方後，就附表編號8之部分未自
    被告一方處收受取得任何新臺幣乙情，業據被告供述在卷，
    核與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互核相符，並有卷附上開被告與告
    訴人之通訊軟體微信對話對話紀錄為憑，是告訴人就附表一
    編號8所示之交易，既無收受取得任何新臺幣，其與被告一
    方間，顯未完成以人民幣換得新臺幣之資金匯兌移轉行為，
    此復據檢察官採認並載明於起訴書犯罪事實，自堪認定為客
    觀真實。然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
    業務罪，未設有處罰未遂犯之規定，則被告就附表編號8部
    分之被訴罪嫌，即無以該罪相繩之餘地。
　㈣綜上所述，本件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就附表編號8之行為，係基
    於詐欺之犯意，對告訴人施以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匯款
    人民幣至其指定之帳戶，並同時構成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
    務罪，然本院無從依卷內事證審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加重
    詐欺取財犯行，公訴意旨所引證據未達於一般人均不致有所
    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犯罪之程度，容有合理懷疑存在，而就非
    法辦理匯兌業務罪亦與該罪之構成要件並不相符，是揆諸上
    揭規定及說明，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及無罪推
    定原則，對檢察官所指被告就附表編號8所涉之犯行部分本
    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與被告前經
    論罪科刑之附表一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及實質上一罪之關
    係，爰就此部分不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陸、職權告發部分
　　按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刑事訴訟
    法第241條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與劉欣瑞有非法辦理我國
    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匯兌業務之犯意聯絡，業經被告供承
    在卷，並有相關事證在卷可稽（詳前開理由欄貳、一之說明
    ），是劉欣瑞另涉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及刑法詐欺之犯罪
    嫌疑，而本院既因執行職務知悉其涉有犯罪嫌疑，爰依刑事
    訴訟法第241條之規定，依職權告發，並另函由檢察官為適
    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薇潔提起公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基華
　　　　　　　　　　　　　　　　　　法　官　蔡宗儒
　　　　　　　　　　　　　　　　　　法　官　柯欣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馬嘉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附記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銀行法第29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
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
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
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
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
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
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
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
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附表
編號 行為人 時間 匯入人民幣金額及帳號 匯款新臺幣金額及帳戶／人別（依對話紀錄內之單據更正） 王瀅迪收款帳戶 備註 1 郭冠廷 109年5月4日 1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4萬1000元 華南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1頁 2 郭冠廷 109年5月5日 5萬元 不詳 10萬、6千元臺灣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0萬元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3頁 3 郭冠廷 109年5月7日 5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20萬6,000元 萬振邦現金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5頁 4 郭冠廷 109年5月12日 10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41萬元 蘇盈蓁現金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7頁 5 郭冠廷 109年5月14日 10萬元 不詳 8萬元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33萬元 永豐銀行金門分行現金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7至49頁 6 郭冠廷 109年5月18日 10萬元（分2筆：7萬5,250元、2萬4,750元） 不詳 26萬6,000元 蘇盈蓁現金匯款 10萬元、4萬4,000元 中國信託銀行 不詳帳戶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子榮） 偵28757號卷第49至51頁 7 郭冠廷 109年5月20日 10萬元 不詳 41萬元 蘇盈蓁現金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子榮） 偵28757號卷第53頁 8 郭冠廷 109年5月21日 10萬7,320元 東莞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40萬元（未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子榮） 偵28757號卷第53至61頁    20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46萬元（未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40萬元（未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祥宇）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14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冠廷




選任辯護人  張禎云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2年度偵字第10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冠廷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陸拾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犯罪事實
一、郭冠廷明知依我國之法律，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竟仍與劉欣瑞（由本院另依職權告發）共同基於非法辦理我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匯兌業務之犯意聯絡，自民國109年5月間某日起，由劉欣瑞負責提供匯兌之人民幣及新臺幣之資金、並指示郭冠廷及在臺灣地區之不詳人士匯款予委託辦理匯兌之人，而郭冠廷則負責於社群軟體FACEBOOK之他人發文下留言其有辦理新臺幣及人民幣匯兌業務之訊息，並提供其在大陸地區之金融帳戶以收受委託人匯款之人民幣，再依劉欣瑞指示將款項匯至劉欣瑞指定之其他大陸地區之金融帳戶，劉欣瑞可從中賺取匯差之獲利，郭冠廷則可獲得劉欣瑞於換匯成功後給付之餐食。嗣王瀅迪瀏覽上開留言後，即以通訊軟體微信聯繫郭冠廷有關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事宜，劉欣瑞及郭冠廷遂接受王瀅迪「將人民幣兌換成新臺幣並轉帳予王瀅迪所指定在臺灣地區之帳戶」之委託，並提供郭冠廷如附表編號1至7匯入人民幣帳號欄所示之帳戶，供王瀅迪匯入所欲兌換新臺幣金額之人民幣。王瀅迪遂於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時間匯款如附表編號1至7「匯入人民幣金額及帳號」欄所示之人民幣金額至郭冠廷指定之大陸地區金融帳戶，並由劉欣瑞指示在臺灣地區之不詳之人士及不知情之蘇盈蓁匯款如附表編號1至7「匯款新臺幣金額及帳戶」欄所示之新臺幣金額至附表附表編號1至7「王瀅迪收款帳戶」欄所示之帳戶，郭冠廷並因此獲得劉欣瑞給付價值約新臺幣（下同）560元之餐食。嗣因郭冠廷收受附表編號8王瀅迪所匯款之人民幣後，再依劉欣瑞指示將人民幣以現金及轉匯至劉欣瑞所指定之帳戶交付予劉欣瑞，惟劉欣瑞未依約將新臺幣匯入王瀅迪指定之帳戶，王瀅迪遂懷疑遭詐騙而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王瀅迪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函轉由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案所引用之相關證據資料（詳後引證據），其中各項言詞或書面傳聞證據部分，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或其他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情形，業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被告郭冠廷及其辯護人於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均已明示同意上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或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卷第75、136、220、278至293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至本判決其餘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坦承不諱（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7、107至109頁、偵1071號卷第7至10頁、本院卷第63至76頁、本院卷第81至86頁、本院卷第133至138頁、本院卷第217至221），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王瀅迪於警詢時證述、證人蘇盈蓁於偵訊中之證述大相符（偵28757號卷第23至27頁、偵緝1579號卷第127至129頁），並有社群軟體FACEBOOK貼文照片1份（偵28757號卷第19頁至21頁、第39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偵28757號卷第29至34頁）、告訴人之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1份（偵28757號卷第35至37頁）、告訴人提出之轉帳交易明細1份（偵28757號卷第39頁）、微信對話紀錄1份（偵28757號卷第41至61頁）、被告郭冠廷提出之報案回執1紙（偵緝1579號卷第113頁）、門號0000000000號申登資料1份（偵緝1579號卷第119至120頁）、112年11月8日勘驗筆錄暨附件圖片1份（本院卷第83至84頁、第89至95頁）、112年12月13日勘驗筆錄暨附件圖片1份（本院卷第137頁、第139至141頁）、扣押物品清單1紙（本院卷第177頁）、法務部113年3月7日法外決字第11300055590號書函1紙（本院卷第181頁）、劉欣瑞之歷次入出境資料、個人戶籍及相片影像資料1份（本院卷第183至191頁）、被告提出之東菀銀行存款帳戶回單、個人帳戶交易明細1份（本院卷第197至201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再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稱「匯兌業務」，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之輸送，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而所謂「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係指經營接受匯款人委託將款項自國內甲地匯往國內乙地交付國內乙地受款人、自國內（外）匯往國外（內）交付國外（內）受款人之業務，諸如在臺收受客戶交付新臺幣，而在國外將等值外幣交付客戶指定受款人之行為即屬之；換言之，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無論係以自營、仲介、代辦或其他安排之方式，行為人不經由全程之現金輸送，藉由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均屬銀行法第29條第1項之「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388號判決意旨參照）。「人民幣」雖非我國所承認之法定貨幣，但卻為中國大陸地區所定具流通性之貨幣，自屬資金、款項，並無疑義。查被告使用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匯入人民幣金額及帳號」欄所示之帳戶，收受告訴人匯入之人民幣、確認匯入人民幣數額無誤後，再依當時一定匯率折算等值新臺幣，由劉欣瑞指示在臺灣地區之不詳人士及蘇盈蓁，分別將新臺幣轉出至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王瀅迪收款帳戶」欄所示之帳戶，進行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操作，均屬為特定客戶完成資金移轉，具有異地間款項收付、資金清算功能，自屬辦理銀行法第29條第1項之「匯兌業務」。
三、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均足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本案被告雖有共同實行數次我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之匯兌行為，惟銀行法所稱之匯兌業務，本質上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且本案被告係自109年5月4日起至109年5月21日止，持續以同一方式共同實行該等匯兌行為，堪認被告係基於概括之犯意聯絡而持續共同實行該等匯兌行為，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可認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合於學說上「集合犯」之性質，在刑法評價上，應屬法律概念之一行為。
二、被告負責張貼廣告訊息，並提供大陸地區帳戶收受人民幣，而劉欣瑞則負責指示在臺灣地區之不詳人士匯兌新臺幣給委託人，其2人就上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按檢察官就被告之全部犯罪事實以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起訴者，因其刑罰權單一，在審判上為一不可分割之單一訴訟客體，法院自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合一審判，以一判決終結之。故刑事訴訟法第267條所謂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即起（公）訴不可分原則，並及於審判中審判不可分原則。倘檢察官僅就其中一部事實起訴者，經法院審理結果，如認為與未經起訴之其他事實均成立犯罪時，法院自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合一審判，以一判決終結之，此為起訴效力之擴張（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5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起訴意旨漏未記載附表編號5、7所示之匯兌交易，然該部分與起訴書所記載被告所涉犯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間，屬實質上一罪之集合犯，則依上說明，該漏未載明部分，當為起訴效力所及，並經公訴檢察官主張擴張此部分犯罪事實（本院卷第67頁），故本院自應並得審究該部分無訛，併此敘明。
四、減刑規定
　㈠按犯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之3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對於特定類型犯罪有規定被告自白應給予司法豁免或減輕刑事責任寬典，係本於突破法院應能積極發現實體真實之理想主義傳統思維，間接承認在訴訟制度下「發現真實」有其極限，當無礙於公益與法秩序前提下，鼓勵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能積極參與真實之發現，使犯罪事實能早日釐清、追訴權可順利發動與使案件之審判及早確定，故給予相當程度之司法豁免或減刑利益。此處所謂自白，係指承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並為應負刑事責任之陳述。其中犯罪事實之全部固無論矣，至何謂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仍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且須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犯罪事實部分係歪曲事實、避重就輕而意圖減輕罪責，或係出於記憶之偏差，或因不諳法律而異其效果。倘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之犯罪事實，顯然係為遮掩犯罪真象，圖謀獲判其他較輕罪名甚或希冀無罪，自難謂已為自白；惟若僅係記憶錯誤、模糊而非故意遺漏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或只係對於自己犯罪行為之法律評價有所誤解。均經偵、審機關根據已查覺之犯罪證據、資料提示或闡明後，於明瞭後而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認罪之表示，自不影響自白之效力。又不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係出於主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一次或多次，均得稱為自白，即法律上並不排除「概括自白」之效力，但尚不能單憑其等供述「有做（某行為）」、「承認」或「知錯」等概括用語，即逕認已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自白，仍應綜合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單一或密接之訊（詢）問之全部供述內容、先後順序及承辦人員訊（詢）問之問題密度等情綜合判斷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確有自白或有無被剝奪自白之機會。尤以案件於偵查階段時，因其事實具有浮動及不確定性，更有隨時增減之可能，不若在審判中，因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2款規定檢察官對於犯罪事實應記載於起訴書中，已然特定且明確，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對於司法警察移送之犯罪事實往往並不清晰，更遑論有些移送內容過於籠統、概括，故只要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檢察官起訴前就司法警察或檢察官訊（詢）問過之起訴犯罪事實曾為認罪之表示，即應認符合自白之要件，僅司法警察及檢察官未曾就起訴犯罪事實訊（詢）問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其等已曾表示認罪，但司法警察及檢察官未進一步加以訊（詢）問是否願為自白，致妨礙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自白而可獲取司法豁免或減刑之權益時，始應例外為其等有利之認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觀諸本案被告於偵查時，檢察官自始於權利告知時亦或就案情為訊問時，皆係針對告訴人提出告訴之詐欺部分對被告為訊問，並無針對被告所涉銀行法部分令被告為認罪與否之表示機會，然依被告應訊之內容可知（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7、107至109頁、偵1071號卷第7至10頁），其對其係依照劉欣瑞之指示，接受告訴人之委託而辦理人民幣兌換新臺幣部分之犯罪事實有詳實之陳述，並不否認有從事匯兌業務之部分，其否認之部分僅針對附表編號8未匯兌成功而所涉詐欺部分，是依上開判決意旨，為免檢察官未給予被告明示自白機會之不利益由被告承擔，自應寬認本案被告於偵查中已為自白，其後續亦於審理中繳交其犯罪所得（詳後續），有扣押物品清單1紙（本院卷第177頁），是被告自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違反我國之匯兌管制規定，與劉欣瑞持續非法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之匯兌業務，危及我國金融秩序及對於資金之管制，協助劉欣瑞以此獲得匯差之不法利益，其本人更有收受劉欣瑞提供之報酬，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均坦承本案犯行，且業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動繳回本案其實際分得之全部犯罪所得，本案從事匯兌之委託人僅有1人，其匯兌行為影響我國金融秩序之程度有限，且其於本案前未有其餘前案紀錄之素行，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並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陳家中尚有父母親及妹妹，其為航空技術學院畢業之智識程度，曾擔任軍職，目前於機場擔任駕駛接駁車之工作，其並提出員工在職證明、當選證書等量刑參考資料為據（本院卷第295至297頁）等一切情狀，對被告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六、末查，被告於本案判決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臺灣高等法院前案案件異動查證作業資料等在卷可佐，是本院考量被告因一時短於思慮而實施本案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犯行，經此偵審教訓及本案相當刑度之宣告，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與本案罪質相近案件之虞，參以被告坦認本案犯行、業已自動繳回本案其實際分得之全部犯罪所得等一切情狀，認本案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以啟自新。然被告上開之犯行顯見其法治觀念有待加強，為使被告深切反省，免其等再度犯罪，並使其等培養自我負責之精神、修復其等對法秩序之破壞，本院認亦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考量檢察官、被告、辯護人之量刑意見、及本案影響金融秩序程度較輕之犯罪情節，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8萬元，再者，倘被告於本案緩刑期間，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檢察官得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
肆、沒收
一、按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銀行法第136條之1定有明文。依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規定之反面解釋，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銀行法之上開規定為刑法相關規定之特別法，應優先於刑法適用，亦即犯銀行法之罪者，其犯罪所得之沒收範圍，僅限於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以後之餘額，而統一替代沒收之執行方式，則回歸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之追徵規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57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匯兌業者經手款項，僅有短暫支配之事實，不論多寡，均經由一收一付而結清，匯款人並無將該匯款交付匯兌業者從事資本利得或財務操作以投資獲利之意，除非匯兌業者陷於支付不能而無法履約，其通常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權，遑論經由一收一付結清後，該匯付款項之實際支配者係約定匯付第三人，更見匯兌業者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地位。從而，匯兌業者所收取匯付款項，應非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稱應沒收之「犯罪所得」，此處所稱「犯罪所得」係指匯兌業者實際收取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不法利得（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犯罪所得沒收之規定，同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沒收要件。則於數人共同犯罪時，因共同正犯皆為犯罪行為人，所得屬全體共同正犯，本亦應對各共同正犯諭知沒收。然因犯罪所得之沒收，在於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利得，基於有所得始有沒收之公平原則，如犯罪所得已經分配，自應僅就各共同正犯分得部分，各別諭知沒收。如尚未分配或無法分配時，該犯罪所得既屬於犯罪行為人，仍應對各共同正犯諭知沒收。與上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就「屬於犯罪行為人者」之解釋，並無不同（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9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案中依被告供稱其僅因協助劉欣瑞辦理匯兌業務，其並無從中收取手續費或匯率差額之報酬，本案中亦無證據足證被告確有從中收取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惟因辦理匯兌業務過程中，劉欣瑞係提供被告餐食作其協助辦理匯兌業務之回報，自應認為該部分餐食即係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惟若係針對被告所收受之餐食為沒收，因該餐食部分業經被告食用完畢，故有事實上難以執行沒收之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惟該價額部分，依被告自述餐食部分之金額價值約係560元等語（本院卷第72、84頁），並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繳回，業如前述，已無再追徵之必要，爰就扣案之犯罪所得560元部分，爰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於其所犯罪項下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又被告上開犯罪所得業已繳回扣案，已如前述，並無不能執行情形，自無庸為追徵價額之諭知。
三、至公訴意旨雖主張被告之本案犯罪所得應為126萬元，惟該部分金額之計算應係針對附表編號8告訴人匯款人民幣30萬7,320元後，未按原定計畫匯兌為新臺幣之部分價額，然就附表編號8之部分，經本院認未構成犯罪（詳後續），且該部分金額依被告供述，告訴人之匯款已經其以人民幣現金及轉匯至劉欣瑞指定帳戶之方式交付予劉欣瑞，被告並提出被告提出之東菀銀行存款帳戶回單、個人帳戶交易明細1份為據（本院卷第197至201頁），可見被告確於收受告訴人匯款之當日即將款項再匯出，其所主張對附表編號8告訴人匯款人民幣30萬7,320元，非屬其持有、其不具事實上處分權尚非無據，而檢察官並未舉出被告目前仍保有該部分匯款之證據，此亦非屬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自難就該部分對被告諭知沒收，併予敘明。
伍、不另為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雖以：被告於109年5月21日下午1時45分（即附表編號8，起訴誤載為附表編號6，惟經檢察官擴張犯罪事實後更正），被告傳訊予告訴人佯稱欲將人民幣30萬7,320元，兌換成新臺幣126萬元，被告乃將如附表編號8匯入人民幣金額欄所示之帳號傳給告訴人，請告訴人將上開金額之人民幣匯入上開帳戶後，並約定上開金額分成二筆匯兌，第一筆成功後，再匯款第二筆，被告於告訴人成功匯款第一筆款項後，即偽造匯款申請書取信告訴人，告訴人復匯款第二筆款項，嗣告訴人遲未收到款項，始悉被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詐欺（法條部分經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本院卷第65頁）及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匯兌業務之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稱「匯兌業務」，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之輸送，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而犯罪之既遂，乃是指犯罪構成要件完全該當而言，就故意犯罪而言，則是指行為人出於犯罪故意而從事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且構成要件全數均該當而言，倘行為人雖出於犯罪之故意而從事犯罪客觀構成要件行為後，犯罪之客觀構成要件尚未能完全該當者或不具備者，則至多僅能認構成未遂犯。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加重詐欺、非法辦理匯兌業務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證人蘇盈蓁於警詢中之證述，社群軟體FACEBOOK貼文照片、告訴人之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1份、告訴人提出之轉帳交易明細1份、微信對話紀錄1份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因辦理匯兌業務而收受告訴人附表編號8所示之人民幣匯款，並傳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與告訴人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上揭犯行，辯稱：我收到款項後隨即依劉欣瑞之指示，將款項匯到劉欣瑞指定之帳戶，是劉欣瑞傳送了偽造的匯款申請書給我，讓我相信他有匯款新臺幣給告訴人，我才與告訴人聯繫匯款已經完成，我也是受到劉欣瑞的詐騙，我在大陸地區有報案，事後也提供我的身分證給告訴人，讓告訴人可以報案，我沒有詐欺告訴人的意思等語（本院卷第69頁）。
五、經查：
　㈠被告有因辦理匯兌業務而收受告訴人之人民幣30萬7,320元幣匯款，並傳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與告訴人等情等情，業經被告供述在卷（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7、107至109頁、偵1071號卷第7至10頁、本院卷第63至76頁、本院卷第81至86頁、本院卷第133至138頁、本院卷第217至221），核與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證人蘇盈蓁於偵訊中之證述大相符（偵28757號卷第23至27頁、偵緝1579號卷第127至129頁），並有社群軟體FACEBOOK貼文照片1份（偵28757號卷第19頁至21頁、第39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偵28757號卷第29至34頁）、證人王瀅迪之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1份（偵28757號卷第35至37頁）、證人人王瀅迪提出之轉帳交易明細1份（偵28757號卷第39頁）、微信對話紀錄1份（偵28757號卷第41至61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本案無證據足認被告有詐欺告訴人之犯意
　⒈依據被告與告訴人之微信對話紀錄可知，被告得知告訴人未依約收到新臺幣匯款後，仍持續與告訴人保持聯絡，並同步告知告訴人其有至大陸地區警局處理款項之情形，並傳送報案回執1紙（偵緝1579號卷第113頁）予告訴人知悉。又依據被告自聯繫告訴人之初，即係以其本人名義所申辦之社群軟體FACEBOOK帳號聯繫告訴人，且提供告訴人匯入人民幣之帳號，亦多係其本人名義申設之帳號，案發後告訴人表示其遲未收到款項時，被告亦未採取避不見或失去聯繫之行動，更展顯其積極處理本案之態度，與告訴人保持聯繫，又主動於大陸地區報案處理，其亦提出報案回執1紙（偵緝1579號卷第113頁）以實其說，其後被告於疫情期間無法順利返回臺灣地區，然於疫情控管鬆綁後即主動自大陸地區返回臺灣，以解決本案之糾紛等情，亦有被告於返臺後初次於偵查中之供述在卷可參（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7）。是被告案發前後之行為，實與有意詐欺他人，進而騙取款項之人，通常會於詐欺之初即以不實身分與被害人取得聯繫，以便日後款項得手後即可輕易銷聲匿跡、躲避追緝之行為不同，況於本次前被告確實皆有依照約定為告訴人辦理匯兌業務，才使告訴人不斷委託被告處理匯兌，是被告是否確有意騙取告訴人之財務即有疑義。
　⒉又依被告供述其亦係受劉欣瑞之欺騙，其於告訴人匯款後即將款項轉匯至劉欣瑞指定之帳戶，其本人未保有款項，並又依指示傳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予告訴人，被告並提出東菀銀行存款帳戶回單、個人帳戶交易明細1份為據（本院卷第197至201頁），是依上揭交易明細可知，被告確係於告訴人匯款當日即將款項匯出至收款人名稱為范孟瑤之人，並無被告實際上仍持有款項，惟同步向告訴人表示其亦遭詐騙之情形。又依證人蘇盈蓁於偵查中之證述：我是依照我男朋友劉欣瑞之指示才匯款予告訴人，他是00年0月00日生的，他沒有告訴我為何要匯這筆錢等語（偵緝1579號卷第127至129頁），再依本院依職權查詢之劉欣瑞之歷次入出境資料、個人戶籍及相片影像資料1份（本院卷第183至191頁）可知，確實有存在一名00年0月00日出生，名叫「劉欣瑞」之人於109年1月份間即前往大陸地區之廣州，並至同年8月始返回臺灣地區，故依上開證據顯示確實存有被告所稱「劉欣瑞」1人，且其於被告辦理匯兌業務之期間亦與被告同於大陸地區，與被告所稱其係受劉欣瑞之指示辦理匯兌業務，並可相互印證，又劉欣瑞更有指示其女友即證人蘇盈蓁匯款與告訴人之行為，是被告辯稱其係受劉欣瑞之指示辦理匯兌業務，才因而遭受劉欣瑞詐騙等情，亦非全然無據，應堪採信。是本案自無從認定被告有詐欺告訴人之犯意，並係基於詐欺之犯意傳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予告訴人。
　㈢被告就附表編號8之行為尚難認構成非法辦理匯兌業務罪
　　經查：被告與告訴人間就附表編號8之行為，雖係被告與告訴人接洽，並議定以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交易內容，惟告訴人於其交付人民幣予被告一方後，就附表編號8之部分未自被告一方處收受取得任何新臺幣乙情，業據被告供述在卷，核與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互核相符，並有卷附上開被告與告訴人之通訊軟體微信對話對話紀錄為憑，是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8所示之交易，既無收受取得任何新臺幣，其與被告一方間，顯未完成以人民幣換得新臺幣之資金匯兌移轉行為，此復據檢察官採認並載明於起訴書犯罪事實，自堪認定為客觀真實。然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未設有處罰未遂犯之規定，則被告就附表編號8部分之被訴罪嫌，即無以該罪相繩之餘地。
　㈣綜上所述，本件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就附表編號8之行為，係基於詐欺之犯意，對告訴人施以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匯款人民幣至其指定之帳戶，並同時構成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然本院無從依卷內事證審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公訴意旨所引證據未達於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犯罪之程度，容有合理懷疑存在，而就非法辦理匯兌業務罪亦與該罪之構成要件並不相符，是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及無罪推定原則，對檢察官所指被告就附表編號8所涉之犯行部分本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與被告前經論罪科刑之附表一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及實質上一罪之關係，爰就此部分不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陸、職權告發部分
　　按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與劉欣瑞有非法辦理我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匯兌業務之犯意聯絡，業經被告供承在卷，並有相關事證在卷可稽（詳前開理由欄貳、一之說明），是劉欣瑞另涉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及刑法詐欺之犯罪嫌疑，而本院既因執行職務知悉其涉有犯罪嫌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41條之規定，依職權告發，並另函由檢察官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薇潔提起公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基華
　　　　　　　　　　　　　　　　　　法　官　蔡宗儒
　　　　　　　　　　　　　　　　　　法　官　柯欣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馬嘉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附記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銀行法第29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附表
		編號

		行為人

		時間

		匯入人民幣金額及帳號

		匯款新臺幣金額及帳戶／人別（依對話紀錄內之單據更正）

		王瀅迪收款帳戶

		備註



		1

		郭冠廷

		109年5月4日

		1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4萬1000元
華南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1頁



		2

		郭冠廷

		109年5月5日

		5萬元
不詳

		10萬、6千元臺灣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0萬元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3頁



		3

		郭冠廷

		109年5月7日

		5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20萬6,000元
萬振邦現金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5頁



		4

		郭冠廷

		109年5月12日

		10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41萬元
蘇盈蓁現金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7頁



		5

		郭冠廷

		109年5月14日

		10萬元
不詳

		8萬元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33萬元
永豐銀行金門分行現金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7至49頁



		6

		郭冠廷

		109年5月18日

		10萬元（分2筆：7萬5,250元、2萬4,750元）
不詳

		26萬6,000元
蘇盈蓁現金匯款
10萬元、4萬4,000元
中國信託銀行
不詳帳戶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子榮）

		偵28757號卷第49至51頁



		7

		郭冠廷

		109年5月20日

		10萬元
不詳

		41萬元
蘇盈蓁現金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子榮）

		偵28757號卷第53頁



		8

		郭冠廷

		109年5月21日

		10萬7,320元
東莞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40萬元（未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子榮）

		偵28757號卷第53至61頁



		


		


		


		20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46萬元（未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40萬元（未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祥宇）

		













臺灣雲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金訴字第141號
公  訴  人  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郭冠廷


選任辯護人  張禎云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銀行法案件，經檢察官追加起訴（112年度偵字第1071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郭冠廷共同犯銀行法第一百二十五條第一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緩刑肆年，並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壹年內向公庫支付新臺幣捌萬元。
扣案之犯罪所得新臺幣伍佰陸拾元，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
　　犯罪事實
一、郭冠廷明知依我國之法律，非銀行不得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竟仍與劉欣瑞（由本院另依職權告發）共同基於非法辦理我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匯兌業務之犯意聯絡，自民國109年5月間某日起，由劉欣瑞負責提供匯兌之人民幣及新臺幣之資金、並指示郭冠廷及在臺灣地區之不詳人士匯款予委託辦理匯兌之人，而郭冠廷則負責於社群軟體FACEBOOK之他人發文下留言其有辦理新臺幣及人民幣匯兌業務之訊息，並提供其在大陸地區之金融帳戶以收受委託人匯款之人民幣，再依劉欣瑞指示將款項匯至劉欣瑞指定之其他大陸地區之金融帳戶，劉欣瑞可從中賺取匯差之獲利，郭冠廷則可獲得劉欣瑞於換匯成功後給付之餐食。嗣王瀅迪瀏覽上開留言後，即以通訊軟體微信聯繫郭冠廷有關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事宜，劉欣瑞及郭冠廷遂接受王瀅迪「將人民幣兌換成新臺幣並轉帳予王瀅迪所指定在臺灣地區之帳戶」之委託，並提供郭冠廷如附表編號1至7匯入人民幣帳號欄所示之帳戶，供王瀅迪匯入所欲兌換新臺幣金額之人民幣。王瀅迪遂於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時間匯款如附表編號1至7「匯入人民幣金額及帳號」欄所示之人民幣金額至郭冠廷指定之大陸地區金融帳戶，並由劉欣瑞指示在臺灣地區之不詳之人士及不知情之蘇盈蓁匯款如附表編號1至7「匯款新臺幣金額及帳戶」欄所示之新臺幣金額至附表附表編號1至7「王瀅迪收款帳戶」欄所示之帳戶，郭冠廷並因此獲得劉欣瑞給付價值約新臺幣（下同）560元之餐食。嗣因郭冠廷收受附表編號8王瀅迪所匯款之人民幣後，再依劉欣瑞指示將人民幣以現金及轉匯至劉欣瑞所指定之帳戶交付予劉欣瑞，惟劉欣瑞未依約將新臺幣匯入王瀅迪指定之帳戶，王瀅迪遂懷疑遭詐騙而報警處理始悉上情。
二、案經王瀅迪訴由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報告臺灣臺中地方檢察署檢察官陳請臺灣高等檢察署函轉由臺灣雲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之規定，然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又當事人、代理人或辯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159條第1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定有明文。查，本案所引用之相關證據資料（詳後引證據），其中各項言詞或書面傳聞證據部分，縱無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1至之4或其他規定之傳聞證據例外情形，業經本院審理時予以提示並告以要旨，被告郭冠廷及其辯護人於準備程序及審理程序中均已明示同意上開證據具有證據能力或未於言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卷第75、136、220、278至293頁），本院審酌上開證據作成時之情況，並無違法取證或其他瑕疵，認以之作為證據為適當，揆諸前開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
二、至本判決其餘引用為證據之非供述證據，均與本案事實具有關聯性，復非實施刑事訴訟程序之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依刑事訴訟法第158條之4反面解釋，均有證據能力。
貳、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及理由
一、上揭犯罪事實，業據被告於偵訊、本院準備及審理程序中均坦承不諱（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7、107至109頁、偵1071號卷第7至10頁、本院卷第63至76頁、本院卷第81至86頁、本院卷第133至138頁、本院卷第217至221），核與證人即告訴人王瀅迪於警詢時證述、證人蘇盈蓁於偵訊中之證述大相符（偵28757號卷第23至27頁、偵緝1579號卷第127至129頁），並有社群軟體FACEBOOK貼文照片1份（偵28757號卷第19頁至21頁、第39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偵28757號卷第29至34頁）、告訴人之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1份（偵28757號卷第35至37頁）、告訴人提出之轉帳交易明細1份（偵28757號卷第39頁）、微信對話紀錄1份（偵28757號卷第41至61頁）、被告郭冠廷提出之報案回執1紙（偵緝1579號卷第113頁）、門號0000000000號申登資料1份（偵緝1579號卷第119至120頁）、112年11月8日勘驗筆錄暨附件圖片1份（本院卷第83至84頁、第89至95頁）、112年12月13日勘驗筆錄暨附件圖片1份（本院卷第137頁、第139至141頁）、扣押物品清單1紙（本院卷第177頁）、法務部113年3月7日法外決字第11300055590號書函1紙（本院卷第181頁）、劉欣瑞之歷次入出境資料、個人戶籍及相片影像資料1份（本院卷第183至191頁）、被告提出之東菀銀行存款帳戶回單、個人帳戶交易明細1份（本院卷第197至201頁）在卷可稽，足認被告之前開任意性自白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二、再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稱「匯兌業務」，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之輸送，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而所謂「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係指經營接受匯款人委託將款項自國內甲地匯往國內乙地交付國內乙地受款人、自國內（外）匯往國外（內）交付國外（內）受款人之業務，諸如在臺收受客戶交付新臺幣，而在國外將等值外幣交付客戶指定受款人之行為即屬之；換言之，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無論係以自營、仲介、代辦或其他安排之方式，行為人不經由全程之現金輸送，藉由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均屬銀行法第29條第1項之「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1388號判決意旨參照）。「人民幣」雖非我國所承認之法定貨幣，但卻為中國大陸地區所定具流通性之貨幣，自屬資金、款項，並無疑義。查被告使用如附表編號1至7所示「匯入人民幣金額及帳號」欄所示之帳戶，收受告訴人匯入之人民幣、確認匯入人民幣數額無誤後，再依當時一定匯率折算等值新臺幣，由劉欣瑞指示在臺灣地區之不詳人士及蘇盈蓁，分別將新臺幣轉出至附表編號1至7所示之「王瀅迪收款帳戶」欄所示之帳戶，進行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操作，均屬為特定客戶完成資金移轉，具有異地間款項收付、資金清算功能，自屬辦理銀行法第29條第1項之「匯兌業務」。
三、從而，本案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均足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罪科刑。
參、論罪科刑
一、核被告所為，係犯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本案被告雖有共同實行數次我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之匯兌行為，惟銀行法所稱之匯兌業務，本質上具有反覆、延續實行之特徵，且本案被告係自109年5月4日起至109年5月21日止，持續以同一方式共同實行該等匯兌行為，堪認被告係基於概括之犯意聯絡而持續共同實行該等匯兌行為，依社會通念，於客觀上可認符合一個反覆、延續性之行為觀念，合於學說上「集合犯」之性質，在刑法評價上，應屬法律概念之一行為。
二、被告負責張貼廣告訊息，並提供大陸地區帳戶收受人民幣，而劉欣瑞則負責指示在臺灣地區之不詳人士匯兌新臺幣給委託人，其2人就上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犯行間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
三、按檢察官就被告之全部犯罪事實以實質上或裁判上一罪起訴者，因其刑罰權單一，在審判上為一不可分割之單一訴訟客體，法院自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合一審判，以一判決終結之。故刑事訴訟法第267條所謂檢察官就犯罪事實一部起訴者，其效力及於全部，即起（公）訴不可分原則，並及於審判中審判不可分原則。倘檢察官僅就其中一部事實起訴者，經法院審理結果，如認為與未經起訴之其他事實均成立犯罪時，法院自應就全部犯罪事實予以合一審判，以一判決終結之，此為起訴效力之擴張（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2257號判決意旨參照）。查原起訴意旨漏未記載附表編號5、7所示之匯兌交易，然該部分與起訴書所記載被告所涉犯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間，屬實質上一罪之集合犯，則依上說明，該漏未載明部分，當為起訴效力所及，並經公訴檢察官主張擴張此部分犯罪事實（本院卷第67頁），故本院自應並得審究該部分無訛，併此敘明。
四、減刑規定
　㈠按犯第125條、第125條之2或第125條之3之罪，在偵查中自白，如自動繳交全部犯罪所得者，減輕其刑；並因而查獲其他正犯或共犯者，減輕其刑至二分之一，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定有明文。次按對於特定類型犯罪有規定被告自白應給予司法豁免或減輕刑事責任寬典，係本於突破法院應能積極發現實體真實之理想主義傳統思維，間接承認在訴訟制度下「發現真實」有其極限，當無礙於公益與法秩序前提下，鼓勵被告或犯罪嫌疑人能積極參與真實之發現，使犯罪事實能早日釐清、追訴權可順利發動與使案件之審判及早確定，故給予相當程度之司法豁免或減刑利益。此處所謂自白，係指承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並為應負刑事責任之陳述。其中犯罪事實之全部固無論矣，至何謂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仍以供述包含主觀及客觀之構成要件該當事實為基本前提，且須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犯罪事實部分係歪曲事實、避重就輕而意圖減輕罪責，或係出於記憶之偏差，或因不諳法律而異其效果。倘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未交代之犯罪事實，顯然係為遮掩犯罪真象，圖謀獲判其他較輕罪名甚或希冀無罪，自難謂已為自白；惟若僅係記憶錯誤、模糊而非故意遺漏犯罪事實之主要部分，或只係對於自己犯罪行為之法律評價有所誤解。均經偵、審機關根據已查覺之犯罪證據、資料提示或闡明後，於明瞭後而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認罪之表示，自不影響自白之效力。又不論被告或犯罪嫌疑人之自白，係出於主動或被動、簡單或詳細、一次或多次，均得稱為自白，即法律上並不排除「概括自白」之效力，但尚不能單憑其等供述「有做（某行為）」、「承認」或「知錯」等概括用語，即逕認已對犯罪事實之全部或主要部分為自白，仍應綜合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單一或密接之訊（詢）問之全部供述內容、先後順序及承辦人員訊（詢）問之問題密度等情綜合判斷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確有自白或有無被剝奪自白之機會。尤以案件於偵查階段時，因其事實具有浮動及不確定性，更有隨時增減之可能，不若在審判中，因刑事訴訟法第264條第2項第2款規定檢察官對於犯罪事實應記載於起訴書中，已然特定且明確，故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對於司法警察移送之犯罪事實往往並不清晰，更遑論有些移送內容過於籠統、概括，故只要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於檢察官起訴前就司法警察或檢察官訊（詢）問過之起訴犯罪事實曾為認罪之表示，即應認符合自白之要件，僅司法警察及檢察官未曾就起訴犯罪事實訊（詢）問過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或其等已曾表示認罪，但司法警察及檢察官未進一步加以訊（詢）問是否願為自白，致妨礙被告或犯罪嫌疑人因自白而可獲取司法豁免或減刑之權益時，始應例外為其等有利之認定（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觀諸本案被告於偵查時，檢察官自始於權利告知時亦或就案情為訊問時，皆係針對告訴人提出告訴之詐欺部分對被告為訊問，並無針對被告所涉銀行法部分令被告為認罪與否之表示機會，然依被告應訊之內容可知（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7、107至109頁、偵1071號卷第7至10頁），其對其係依照劉欣瑞之指示，接受告訴人之委託而辦理人民幣兌換新臺幣部分之犯罪事實有詳實之陳述，並不否認有從事匯兌業務之部分，其否認之部分僅針對附表編號8未匯兌成功而所涉詐欺部分，是依上開判決意旨，為免檢察官未給予被告明示自白機會之不利益由被告承擔，自應寬認本案被告於偵查中已為自白，其後續亦於審理中繳交其犯罪所得（詳後續），有扣押物品清單1紙（本院卷第177頁），是被告自應依銀行法第125條之4第2項前段規定，減輕其刑。
五、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違反我國之匯兌管制規定，與劉欣瑞持續非法辦理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之匯兌業務，危及我國金融秩序及對於資金之管制，協助劉欣瑞以此獲得匯差之不法利益，其本人更有收受劉欣瑞提供之報酬，所為實屬不該。惟念及被告於偵訊及本院審理程序中均坦承本案犯行，且業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動繳回本案其實際分得之全部犯罪所得，本案從事匯兌之委託人僅有1人，其匯兌行為影響我國金融秩序之程度有限，且其於本案前未有其餘前案紀錄之素行，有其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在卷可稽。並兼衡被告於本院審理程序中自陳家中尚有父母親及妹妹，其為航空技術學院畢業之智識程度，曾擔任軍職，目前於機場擔任駕駛接駁車之工作，其並提出員工在職證明、當選證書等量刑參考資料為據（本院卷第295至297頁）等一切情狀，對被告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以資懲儆。
六、末查，被告於本案判決前，未曾因故意犯罪而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此有被告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及臺灣高等法院前案案件異動查證作業資料等在卷可佐，是本院考量被告因一時短於思慮而實施本案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犯行，經此偵審教訓及本案相當刑度之宣告，當知所警惕，信無再犯與本案罪質相近案件之虞，參以被告坦認本案犯行、業已自動繳回本案其實際分得之全部犯罪所得等一切情狀，認本案對被告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諭知緩刑如主文所示之緩刑期間，以啟自新。然被告上開之犯行顯見其法治觀念有待加強，為使被告深切反省，免其等再度犯罪，並使其等培養自我負責之精神、修復其等對法秩序之破壞，本院認亦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考量檢察官、被告、辯護人之量刑意見、及本案影響金融秩序程度較輕之犯罪情節，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4款之規定，諭知被告應於本判決確定之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8萬元，再者，倘被告於本案緩刑期間，違反上開所定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檢察官得聲請撤銷緩刑之宣告。
肆、沒收
一、按犯本法之罪，犯罪所得屬犯罪行為人或其以外之自然人、法人或非法人團體因刑法第38條之1第2項所列情形取得者，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銀行法第136條之1定有明文。依刑法施行法第10條之3第2項規定之反面解釋，關於犯罪所得之沒收，銀行法之上開規定為刑法相關規定之特別法，應優先於刑法適用，亦即犯銀行法之罪者，其犯罪所得之沒收範圍，僅限於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以後之餘額，而統一替代沒收之執行方式，則回歸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之追徵規定（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3577號判決意旨參照）。次按匯兌業者經手款項，僅有短暫支配之事實，不論多寡，均經由一收一付而結清，匯款人並無將該匯款交付匯兌業者從事資本利得或財務操作以投資獲利之意，除非匯兌業者陷於支付不能而無法履約，其通常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權，遑論經由一收一付結清後，該匯付款項之實際支配者係約定匯付第三人，更見匯兌業者並未取得該匯付款項之事實上處分地位。從而，匯兌業者所收取匯付款項，應非銀行法第136條之1所稱應沒收之「犯罪所得」，此處所稱「犯罪所得」係指匯兌業者實際收取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或其他名目之報酬等不法利得（最高法院108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判決意旨參照）。再按刑法第38條之1第1項前段犯罪所得沒收之規定，同以「屬於犯罪行為人者」，為沒收要件。則於數人共同犯罪時，因共同正犯皆為犯罪行為人，所得屬全體共同正犯，本亦應對各共同正犯諭知沒收。然因犯罪所得之沒收，在於避免被告因犯罪而坐享利得，基於有所得始有沒收之公平原則，如犯罪所得已經分配，自應僅就各共同正犯分得部分，各別諭知沒收。如尚未分配或無法分配時，該犯罪所得既屬於犯罪行為人，仍應對各共同正犯諭知沒收。與上開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就「屬於犯罪行為人者」之解釋，並無不同（最高法院107年度台上字第2697號判決意旨參照）。
二、本案中依被告供稱其僅因協助劉欣瑞辦理匯兌業務，其並無從中收取手續費或匯率差額之報酬，本案中亦無證據足證被告確有從中收取匯率差額、管理費、手續費，惟因辦理匯兌業務過程中，劉欣瑞係提供被告餐食作其協助辦理匯兌業務之回報，自應認為該部分餐食即係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惟若係針對被告所收受之餐食為沒收，因該餐食部分業經被告食用完畢，故有事實上難以執行沒收之情形，爰依刑法第38條之1第3項規定，追徵其價額，惟該價額部分，依被告自述餐食部分之金額價值約係560元等語（本院卷第72、84頁），並經被告於本院審理中繳回，業如前述，已無再追徵之必要，爰就扣案之犯罪所得560元部分，爰依銀行法第136條之1規定，於其所犯罪項下諭知除應發還被害人或得請求損害賠償之人外，沒收之。又被告上開犯罪所得業已繳回扣案，已如前述，並無不能執行情形，自無庸為追徵價額之諭知。
三、至公訴意旨雖主張被告之本案犯罪所得應為126萬元，惟該部分金額之計算應係針對附表編號8告訴人匯款人民幣30萬7,320元後，未按原定計畫匯兌為新臺幣之部分價額，然就附表編號8之部分，經本院認未構成犯罪（詳後續），且該部分金額依被告供述，告訴人之匯款已經其以人民幣現金及轉匯至劉欣瑞指定帳戶之方式交付予劉欣瑞，被告並提出被告提出之東菀銀行存款帳戶回單、個人帳戶交易明細1份為據（本院卷第197至201頁），可見被告確於收受告訴人匯款之當日即將款項再匯出，其所主張對附表編號8告訴人匯款人民幣30萬7,320元，非屬其持有、其不具事實上處分權尚非無據，而檢察官並未舉出被告目前仍保有該部分匯款之證據，此亦非屬被告本案之犯罪所得，自難就該部分對被告諭知沒收，併予敘明。
伍、不另為無罪部分
一、公訴意旨雖以：被告於109年5月21日下午1時45分（即附表編號8，起訴誤載為附表編號6，惟經檢察官擴張犯罪事實後更正），被告傳訊予告訴人佯稱欲將人民幣30萬7,320元，兌換成新臺幣126萬元，被告乃將如附表編號8匯入人民幣金額欄所示之帳號傳給告訴人，請告訴人將上開金額之人民幣匯入上開帳戶後，並約定上開金額分成二筆匯兌，第一筆成功後，再匯款第二筆，被告於告訴人成功匯款第一筆款項後，即偽造匯款申請書取信告訴人，告訴人復匯款第二筆款項，嗣告訴人遲未收到款項，始悉被騙。因認被告涉犯刑法第339條之4第1項第3款之加重詐欺（法條部分經公訴檢察官當庭補充，本院卷第65頁）及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匯兌業務之罪嫌等語。
二、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不能證明被告犯罪者，應諭知無罪之判決，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第301條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又按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而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之懷疑存在，無從使事實審法院得有罪之確信，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即不得據為不利被告之認定，應由法院諭知被告無罪之判決（最高法院52年台上字第1300號、76年台上字第4986號判決意旨參照）。另按銀行法第29條第1項所稱「匯兌業務」，係指行為人不經由現金之輸送，而藉與在他地之分支機構或特定人間之資金清算，經常為其客戶辦理異地間款項之收付，以清理客戶與第三人間債權債務關係或完成資金轉移之行為。而犯罪之既遂，乃是指犯罪構成要件完全該當而言，就故意犯罪而言，則是指行為人出於犯罪故意而從事客觀構成要件行為，且構成要件全數均該當而言，倘行為人雖出於犯罪之故意而從事犯罪客觀構成要件行為後，犯罪之客觀構成要件尚未能完全該當者或不具備者，則至多僅能認構成未遂犯。
三、公訴意旨認被告涉犯加重詐欺、非法辦理匯兌業務罪嫌，無非係以：被告於偵查中之供述、證人即告訴人、證人蘇盈蓁於警詢中之證述，社群軟體FACEBOOK貼文照片、告訴人之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1份、告訴人提出之轉帳交易明細1份、微信對話紀錄1份等為其論據。
四、訊據被告固坦承有因辦理匯兌業務而收受告訴人附表編號8所示之人民幣匯款，並傳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與告訴人之事實，惟堅決否認有上揭犯行，辯稱：我收到款項後隨即依劉欣瑞之指示，將款項匯到劉欣瑞指定之帳戶，是劉欣瑞傳送了偽造的匯款申請書給我，讓我相信他有匯款新臺幣給告訴人，我才與告訴人聯繫匯款已經完成，我也是受到劉欣瑞的詐騙，我在大陸地區有報案，事後也提供我的身分證給告訴人，讓告訴人可以報案，我沒有詐欺告訴人的意思等語（本院卷第69頁）。
五、經查：
　㈠被告有因辦理匯兌業務而收受告訴人之人民幣30萬7,320元幣匯款，並傳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與告訴人等情等情，業經被告供述在卷（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7、107至109頁、偵1071號卷第7至10頁、本院卷第63至76頁、本院卷第81至86頁、本院卷第133至138頁、本院卷第217至221），核與告訴人於警詢時證述、證人蘇盈蓁於偵訊中之證述大相符（偵28757號卷第23至27頁、偵緝1579號卷第127至129頁），並有社群軟體FACEBOOK貼文照片1份（偵28757號卷第19頁至21頁、第39頁）、臺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新平派出所受理各類案件紀錄表、受理刑事案件報案三聯單、內政部警政署反詐騙諮詢專線紀錄表各1份（偵28757號卷第29至34頁）、證人王瀅迪之永豐銀行帳戶往來明細1份（偵28757號卷第35至37頁）、證人人王瀅迪提出之轉帳交易明細1份（偵28757號卷第39頁）、微信對話紀錄1份（偵28757號卷第41至61頁）在卷可稽，此部分事實，應堪認定。
　㈡本案無證據足認被告有詐欺告訴人之犯意
　⒈依據被告與告訴人之微信對話紀錄可知，被告得知告訴人未依約收到新臺幣匯款後，仍持續與告訴人保持聯絡，並同步告知告訴人其有至大陸地區警局處理款項之情形，並傳送報案回執1紙（偵緝1579號卷第113頁）予告訴人知悉。又依據被告自聯繫告訴人之初，即係以其本人名義所申辦之社群軟體FACEBOOK帳號聯繫告訴人，且提供告訴人匯入人民幣之帳號，亦多係其本人名義申設之帳號，案發後告訴人表示其遲未收到款項時，被告亦未採取避不見或失去聯繫之行動，更展顯其積極處理本案之態度，與告訴人保持聯繫，又主動於大陸地區報案處理，其亦提出報案回執1紙（偵緝1579號卷第113頁）以實其說，其後被告於疫情期間無法順利返回臺灣地區，然於疫情控管鬆綁後即主動自大陸地區返回臺灣，以解決本案之糾紛等情，亦有被告於返臺後初次於偵查中之供述在卷可參（偵緝1579號卷第25至27）。是被告案發前後之行為，實與有意詐欺他人，進而騙取款項之人，通常會於詐欺之初即以不實身分與被害人取得聯繫，以便日後款項得手後即可輕易銷聲匿跡、躲避追緝之行為不同，況於本次前被告確實皆有依照約定為告訴人辦理匯兌業務，才使告訴人不斷委託被告處理匯兌，是被告是否確有意騙取告訴人之財務即有疑義。
　⒉又依被告供述其亦係受劉欣瑞之欺騙，其於告訴人匯款後即將款項轉匯至劉欣瑞指定之帳戶，其本人未保有款項，並又依指示傳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予告訴人，被告並提出東菀銀行存款帳戶回單、個人帳戶交易明細1份為據（本院卷第197至201頁），是依上揭交易明細可知，被告確係於告訴人匯款當日即將款項匯出至收款人名稱為范孟瑤之人，並無被告實際上仍持有款項，惟同步向告訴人表示其亦遭詐騙之情形。又依證人蘇盈蓁於偵查中之證述：我是依照我男朋友劉欣瑞之指示才匯款予告訴人，他是00年0月00日生的，他沒有告訴我為何要匯這筆錢等語（偵緝1579號卷第127至129頁），再依本院依職權查詢之劉欣瑞之歷次入出境資料、個人戶籍及相片影像資料1份（本院卷第183至191頁）可知，確實有存在一名00年0月00日出生，名叫「劉欣瑞」之人於109年1月份間即前往大陸地區之廣州，並至同年8月始返回臺灣地區，故依上開證據顯示確實存有被告所稱「劉欣瑞」1人，且其於被告辦理匯兌業務之期間亦與被告同於大陸地區，與被告所稱其係受劉欣瑞之指示辦理匯兌業務，並可相互印證，又劉欣瑞更有指示其女友即證人蘇盈蓁匯款與告訴人之行為，是被告辯稱其係受劉欣瑞之指示辦理匯兌業務，才因而遭受劉欣瑞詐騙等情，亦非全然無據，應堪採信。是本案自無從認定被告有詐欺告訴人之犯意，並係基於詐欺之犯意傳送偽造之匯款申請書予告訴人。
　㈢被告就附表編號8之行為尚難認構成非法辦理匯兌業務罪
　　經查：被告與告訴人間就附表編號8之行為，雖係被告與告訴人接洽，並議定以人民幣兌換新臺幣之交易內容，惟告訴人於其交付人民幣予被告一方後，就附表編號8之部分未自被告一方處收受取得任何新臺幣乙情，業據被告供述在卷，核與告訴人於警詢中證述互核相符，並有卷附上開被告與告訴人之通訊軟體微信對話對話紀錄為憑，是告訴人就附表一編號8所示之交易，既無收受取得任何新臺幣，其與被告一方間，顯未完成以人民幣換得新臺幣之資金匯兌移轉行為，此復據檢察官採認並載明於起訴書犯罪事實，自堪認定為客觀真實。然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前段之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未設有處罰未遂犯之規定，則被告就附表編號8部分之被訴罪嫌，即無以該罪相繩之餘地。
　㈣綜上所述，本件公訴意旨雖認被告就附表編號8之行為，係基於詐欺之犯意，對告訴人施以詐術，致告訴人陷於錯誤匯款人民幣至其指定之帳戶，並同時構成非法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罪，然本院無從依卷內事證審認被告有公訴意旨所指加重詐欺取財犯行，公訴意旨所引證據未達於一般人均不致有所懷疑而得確信被告犯罪之程度，容有合理懷疑存在，而就非法辦理匯兌業務罪亦與該罪之構成要件並不相符，是揆諸上揭規定及說明，基於罪證有疑利於被告之證據法則及無罪推定原則，對檢察官所指被告就附表編號8所涉之犯行部分本應為被告無罪之諭知，惟公訴意旨此部分所指，與被告前經論罪科刑之附表一部分，具有裁判上一罪及實質上一罪之關係，爰就此部分不另為被告無罪之諭知。
陸、職權告發部分
　　按公務員因執行職務知有犯罪嫌疑者，應為告發，刑事訴訟法第241條定有明文。查本件被告與劉欣瑞有非法辦理我國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間匯兌業務之犯意聯絡，業經被告供承在卷，並有相關事證在卷可稽（詳前開理由欄貳、一之說明），是劉欣瑞另涉有銀行法第125條第1項及刑法詐欺之犯罪嫌疑，而本院既因執行職務知悉其涉有犯罪嫌疑，爰依刑事訴訟法第241條之規定，依職權告發，並另函由檢察官為適法之處理。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薇潔提起公訴、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刑事第四庭　審判長法　官　吳基華
　　　　　　　　　　　　　　　　　　法　官　蔡宗儒
　　　　　　　　　　　　　　　　　　法　官　柯欣妮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
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馬嘉杏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附記本案論罪法條全文：
銀行法第29條
除法律另有規定者外，非銀行不得經營收受存款、受託經理信託資金、公眾財產或辦理國內外匯兌業務。
違反前項規定者，由主管機關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會同司法警察機關取締，並移送法辦；如屬法人組織，其負責人對有關債務，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執行前項任務時，得依法搜索扣押被取締者之會計帳簿及文件，並得拆除其標誌等設施或為其他必要之處置。
銀行法第125條
違反第29條第1項規定者，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千萬元以上2億元以下罰金。其因犯罪獲取之財物或財產上利益達新臺幣一億元以上者，處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千5百萬元以上5億元以下罰金。
經營金融機構間資金移轉帳務清算之金融資訊服務事業，未經主管機關許可，而擅自營業者，依前項規定處罰。
法人犯前二項之罪者，處罰其行為負責人。
附表
編號 行為人 時間 匯入人民幣金額及帳號 匯款新臺幣金額及帳戶／人別（依對話紀錄內之單據更正） 王瀅迪收款帳戶 備註 1 郭冠廷 109年5月4日 1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4萬1000元 華南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1頁 2 郭冠廷 109年5月5日 5萬元 不詳 10萬、6千元臺灣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10萬元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3頁 3 郭冠廷 109年5月7日 5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20萬6,000元 萬振邦現金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5頁 4 郭冠廷 109年5月12日 10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41萬元 蘇盈蓁現金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7頁 5 郭冠廷 109年5月14日 10萬元 不詳 8萬元 中國信託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 33萬元 永豐銀行金門分行現金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偵28757號卷第47至49頁 6 郭冠廷 109年5月18日 10萬元（分2筆：7萬5,250元、2萬4,750元） 不詳 26萬6,000元 蘇盈蓁現金匯款 10萬元、4萬4,000元 中國信託銀行 不詳帳戶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子榮） 偵28757號卷第49至51頁 7 郭冠廷 109年5月20日 10萬元 不詳 41萬元 蘇盈蓁現金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子榮） 偵28757號卷第53頁 8 郭冠廷 109年5月21日 10萬7,320元 東莞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40萬元（未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子榮） 偵28757號卷第53至61頁    20萬元 中國建設銀行 00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郭冠廷） 46萬元（未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瀅迪）      40萬元（未匯款） 永豐銀行 000-00000000000000號帳戶（王祥宇）  




